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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係 以 三 度 空 間 運 動 學 的 測 量 方 法，記 錄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動 作 時，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特 徵，了 解 脊 柱 承 載

不 同 負 荷 的 形 變 與 對 應 機 制。實 驗 參 加 者 為 男 女 各 4 名 的 國 家

級 健 力 專 長 選 手（ 男 子 選 手 平 均 年 齡 2 6 . 8  ±  3 . 3 歲、身 高 1 6 2  ±  

5 公 分 、 體 重 5 8 . 8  ±  5 . 8 公 斤 ； 女 子 選 手 平 均 年 齡 2 1 . 5  ±  1 . 8

歲 、 身 高 1 6 2  ±  4 公 分 、 體 重 6 1 . 3  ±  6 . 5 公 斤 ）， 資 料 收 集 使 用

V I C O N  6 1 2 動 作 分 析 系 統，進 行 最 大 肌 力（ 1 R M）的 3 0 %、5 0 %、

7 0 %及 9 0 %重 量 的 硬 舉 動 作 資 料 收 集，並 計 算 不 同 負 荷 時 脊 柱

的 位 移 與 彎 曲 角 度。運 動 學 參 數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D u n c a n 法 事 後 比 較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α＝ . 0 5）。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第 7 頸 椎 與 第 6 胸 椎 動 作 前 期 的 位 移 量，最 大 負 荷 的 9 0 %大 於

3 0 %、 5 0 %（ p < . 0 5）；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動 作 前 期 ，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大 於 3 0 %、 5 0 %（ p < . 0 5）；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的 工 作 範

圍 則 在 動 作 前 期、全 部 動 作 期 及 動 作 期，最 大 負 荷 的 9 0 %大 於

3 0 %、 5 0 %（ p < . 0 5）。本 研 究 顯 示 健 力 運 動 員 因 應 重 量 的 增 加 ，

軀 幹 在 動 作 前 期 會 增 加 位 移 量，胸 椎 也 隨 之 加 大 後 突 角 度，是

以 在 較 重 負 荷 下，運 動 員 採 用 預 先 移 動 上 方 軀 幹 與 維 持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的 動 作 控 制 策 略 。  

 

關 鍵 詞 ： 健 力 、 硬 舉 、 脊 柱 、 運 動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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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nal Curvature under Various Loads in Deadlift 
 

Ching-Fang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stimate the deformation of spinal curve and to 
evaluate the strategies of weight-lifting in deadlift with different loading. Four males 
(age: 26.8 ± 3.3 years, height: 162 ± 5 cm, weight: 58.8 ± 5.8 kg) and four females (age: 
21.5 ± 1.8 years, height: 162 ± 4 cm, weight: 61.3 ± 6.5 kg) who are national 
powerlifting athlete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Each subject was asked to perform the 
deadlift in the motion laboratory with 30%, 50%, 70%, and 90% of his/her peak 
performance of deadlift. The VICON 612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the 
trajectories of reflective markers that were placed on the skin surface of spinal landmark. 
The information of landmarks of spin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isplacements and the 
curvature angles of the spine. Repeated measures one-way ANVOA and Duncan post 
hoc tests were used to test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or kinematical parameters with the 
alpha level .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placements of the 7th cervical spine (C7) 
and the 6th thoracic spine (T6) in the loading of 90% of the peak performance of 
deadlift and the inclination of trunk in saggittal plane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30% and 50% of loading of the peak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tage of 
prior-movement. The results of Kyphosis angle showed that the range of motion in the 
loading of 90% of the peak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loading of 30% and 50% of the peak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tage of prior-movement, 
the stage of movement, and the total stage of movement. It indicated that the 
powerlifting athletes increased the displacement of trunk and the angle of kyphosis 
posteriorly during the stage of prior-move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increase loading. 
Under the situation of larger loading, the powerlifting athletes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pre-acted upper trunk and held the angle of kyphosis to perform the movement of 
deadlift.  
 

Keywords: powerlifting, deadlift, spine, kin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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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問題背景  
 

脊 柱 （ v e r t e b r a l  c o l u m n） 是 由 一 系 統 的 椎 骨 和 椎 間 盤 組

合 而 成 ， 其 主 要 作 用 為 保 護 脊 髓 以 及 支 撐 體 重 。 脊 柱 生 理 結

構 和 特 性 愈 往 下 方 ，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則 愈 大 ， 因 此 椎 體 由 上 而

下 呈 現 體 積 逐 漸 增 大 的 現 象 。 由 生 物 力 學 和 解 剖 學 綜 合 的 觀

點 ， 組 合 成 脊 柱 的 每 個 元 件 ： 椎 體 （ v e r t e b r a l  b o d y）、 椎 間

盤 （ i n t e r v e r t e b r a l  d i s c）、 小 面 關 節 （ f a c e t  j o i n t） 及 韌 帶

（ l i g a m e n t） 都 代 表 著 不 同 的 力 學 角 色 。 椎 體 和 椎 間 盤 用 以

承 受 壓 力 ， 小 面 關 節 主 要 承 受 剪 力 和 軸 向 扭 力 ， 韌 帶 則 承 受

張 力 以 防 過 大 的 彎 曲 （ 陳 振 昇 ， 2 0 0 1）。  

脊 柱 在 人 體 運 動 中 佔 一 重 要 角 色 ， 它 支 撐 人 體 的 頭 部 和

軀 幹，使 我 們 能 夠 直 立，且 保 護 支 配 人 體 活 動 與 感 覺 的 神 經，

為 神 經 傳 遞 之 要 道（ 陳 博 光， 2 0 0 1）。脊 柱 構 造 是 由 骨 骼、關

節 及 韌 帶 等 組 織 所 建 構 而 成 ， 它 讓 人 體 可 以 控 制 動 作 產 生 之

順 序 ， 亦 能 調 整 承 載 重 量 時 的 彎 曲 角 度 （ F a r f a n ,  1 9 9 6）。 在

人 體 的 運 動 中 ， 脊 柱 椎 體 改 變 相 對 旋 轉 及 彎 曲 角 度 ， 使 身 體

維 持 平 衡 產 生 動 作 。 C l a r k s o n（ 2 0 0 0 / 2 0 0 3） 指 出 脊 柱 可 以 產

生 穏 定 動 作 的 功 能 ， 例 如 ： 吸 收 因 動 作 所 造 成 的 衝 擊 力 、 抵

抗 壓 力 與 支 持 頭 部 、 手 臂 及 軀 幹 以 抵 抗 重 力 。 人 體 的 活 動 除

了 四 肢 之 外 就 以 腰 椎 的 活 動 最 頻 繁 也 最 劇 烈 ， 它 支 撐 著 人 的

上 半 身 並 與 骨 盆 、 下 肢 相 連 ， 如 彎 腰 取 物 、 舉 重 、 轉 身 後 仰

等 都 需 要 靠 腰 椎 的 活 動 。 當 人 體 在 負 荷 增 加 或 用 力 動 作 錯 誤

時 ， 容 易 產 生 肌 肉 拉 傷 、 下 背 痛 甚 至 椎 間 盤 突 出 等 傷 害 ， 導



 
 
 
 

第壹章  緒論 

 2

致 脊 柱 側 彎（ 王 智 偉， 2 0 0 2）。張 鳯 儀（ 2 0 0 3）在 運 動 員 脊 柱

側 彎 探 討 中 ， 提 到 不 同 運 動 姿 勢 動 作 要 求 、 反 覆 訓 練 量 、 上

下 肢 及 軀 幹 肌 力 訓 練 的 不 平 衡 ， 甚 至 是 受 到 運 動 員 本 身 慣 用

手 影 響 ， 均 是 造 成 運 動 員 脊 柱 側 彎 的 成 因 。  

重 量 訓 練 是 用 以 增 強 肌 肉 力 量 的 最 佳 方 法 ， 它 藉 由 增 加

人 體 體 重 以 外 的 重 力 負 荷 ， 訓 練 肌 肉 適 應 重 力 之 能 力 。 然 而

脊 柱 傷 害 研 究 中 指 出 ， 重 量 訓 練 導 致 脊 柱 傷 害 的 頻 率 ， 謂 為

所 有 運 動 項 目 之 冠 （ 土 谷 一 晃 、 茂 手 木 三 男 、 岡 島 行 一 ，

1 9 9 7）。大 谷 清（ 1 9 9 7）與 王 春 明（ 2 0 0 3）更 指 出 了 在 多 數 脊

柱 傷 害 中 ， 以 腰 椎 的 傷 害 產 生 最 為 頻 繁 。 在 所 有 以 重 量 訓 練

為 主 軸 的 運 動 項 目 中 ， 健 力 運 動 是 讓 身 體 承 受 最 大 重 量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比 賽 項 目 包 括 蹲 舉 、 臥 舉 和 硬 舉 。 在 三 個 運 動

項 目 中 皆 使 脊 柱 承 載 相 當 大 的 重 量 壓 力 ， 即 便 是 躺 在 臥 舉 架

上 進 行 訓 練 及 比 賽 的 臥 舉 項 目 ， 力 量 傳 遞 也 是 要 經 由 脊 柱 的

傳 送 ， 才 能 發 揮 最 大 的 向 上 推 舉 力 量 。 林 政 東 （ 2 0 0 4） 認 為

人 體 在 舉 起 地 面 上 的 槓 鈴 動 作 中 ， 脊 柱 承 載 較 重 的 重 量 時 ，

會 因 為 肌 力 不 足 或 其 他 因 素 ， 使 脊 柱 出 現 彎 曲 形 變 ， 造 成 椎

間 盤 壓 力 不 平 衡 ， 導 致 關 節 小 面 及 其 他 組 織 的 損 傷 ， 進 而 引

發 脊 柱 的 傷 害 問 題 。 F o r t i n（ 1 9 9 6） 以 目 前 全 球 參 與 人 數 最

多 的 足 球 運 動 ， 和 舉 重 與 健 力 運 動 員 ， 進 行 脊 柱 傷 害 人 數 比

較，結 果 後 兩 者 發 生 脊 柱 傷 害 的 人 數，遠 比 前 者 要 多。 F o r t i n

並 指 出 硬 舉 動 作 必 須 徵 召 全 身 大 部 分 肌 群 ， 以 產 生 最 大 肌 肉

力 量 ， 然 而 在 年 輕 的 健 力 運 動 員 ， 其 中 5 0 %的 選 手 患 有 下 背

痛 的 疾 病 ， 原 因 是 沒 有 一 項 運 動 能 像 舉 重 和 健 力 運 動 一 樣 ，

使 用 如 此 驚 人 的 重 量 加 於 脊 柱 上 進 行 訓 練 。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練 習 及 比 賽 過 程 中 ， 往 往 需 舉 起 超 出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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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重 二 至 四 倍 之 重 量 ， 他 們 擁 有 足 夠 的 肌 力 及 正 確 穏 定 的 動

作 姿 勢 。 但 是 ， 就 算 強 而 有 力 的 健 力 運 動 員 ， 在 進 行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動 作 中 ， 脊 柱 還 是 會 因 應 重 量 的 改 變 ， 產 生 舉 起 該 負

荷 的 策 略 機 制 ， 而 這 樣 的 策 略 是 健 力 運 動 員 所 不 能 控 制 的 脊

柱 動 作 機 制 。  

在 探 究 脊 柱 傷 害 造 成 問 題 中 ， 可 能 機 制 已 清 楚 可 見 ， 諸

如 肌 力 不 足 、 動 作 不 穏 定 而 造 成 脊 柱 的 彎 曲 形 變 。 就 測 量 方

法 上 的 選 擇 ， 如 ： 前 彎 測 量 法 （ f o r w a r d  b e n d  t e s t）、 脊 柱 側

彎 計 （ s c o l i o m e t e r ,  S C O L）、 波 紋 圖 型 法 （ m o i r é  t o p o g r a p h y  

i m a g e ,  M T I）以 及 放 射 線 法（ r a d i o g r a p h）等 ， 並 無 法 以 動 態

測 量 進 行 資 料 的 收 集 。 以 三 維 動 作 分 析 運 動 時 脊 柱 形 變 的 研

究 中 ， 多 以 走 路 或 跑 步 等 動 作 型 態 進 行 研 究 （ F r i g o ,  

C a r a b a l o n a ,  D a l l a  M u r a ,  &  N e g r i n i ,  2 0 0 3 ;  S c h a c h e ,  B l a n c h ,  

R a t h ,  W r i g l e y ,  &  B e n n e l l ,  2 0 0 2）。 有 關 健 力 運 動 的 相 關 研

究 ， B r o w n  a n d  A b a n i（ 1 9 8 5） 以 青 年 健 力 運 動 員 硬 舉 動 作 進

行 運 動 學 和 動 力 學 分 析 ， 此 研 究 將 運 動 員 頸 部 以 下 至 大 腿 以

上 軀 幹 視 為 剛 體 ， 而 沒 有 去 分 析 脊 柱 的 動 作 。 D e n n i s  a n d  

B a r r e t t（ 2 0 0 2） 則 以 二 維 影 像 分 析 硬 舉 動 作 ， 數 學 式 推 算 方

法 比 較 一 人 抬 重 物 與 二 人 合 抬 一 重 物 時 ， 腰 椎 承 受 的 力 。 但

是 ， 過 去 的 研 究 發 現 ， 即 使 傳 統 上 認 為 是 二 維 脊 柱 前 彎 後 仰

的 動 作 ， 除 了 矢 狀 面 動 作 外 ， 亦 可 能 有 橫 切 面 及 額 狀 面 之 動

作 產 生 （ F e r g u s o n ,  M a r r a s ,  &  Wa t e r s ,  1 9 9 2）。 因 此 ， 使 用 二

維 動 作 分 析 探 討 脊 柱 的 關 節 活 動 ， 應 無 法 顯 示 反 應 出 脊 柱 的

關 節 動 作 特 性 。 陳 昭 瑩 、 陳 麗 秋 、 鄭 素 芳 、 洪 珍 瑜 和 鄭 昶 延

（ 1 9 9 9） 指 出 以 二 維 與 三 維 動 作 分 析 方 法 檢 測 動 作 時 ， 在 事

物 發 生 的 時 間 點 上 並 沒 有 差 異 ， 但 所 測 得 的 脊 柱 活 動 角 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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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有 明 顯 差 異 存 在 。 綜 上 所 述 ， 在 脊 柱 形 變 及 角 度 變 化 量 研

究 上 ， 以 三 維 動 作 分 析 較 佳 。  

要 能 夠 清 楚 記 錄 動 作 過 程 ， 並 用 以 分 析 脊 柱 形 變 機 制 的

方 式 ， 以 C h o c k a l i n g a m ,  D a n g e r f i e l d ,  G i a k a s ,  a n d  C o c h r a n e

（ 2 0 0 2）提 出 非 介 入 性 的 表 面 標 記，加 上 3 - D 光 電 子 學 系 統，

最 能 夠 有 效 研 究 測 量 動 態 脊 柱 變 形 的 相 關 問 題 。 因 此 ， 對 脊

柱 形 變 進 行 測 量 時 ， 使 用 不 同 重 量 負 荷 、 表 面 標 記 與 影 片 分

析 法 來 進 行 脊 柱 彎 曲 形 變 測 驗 ， 是 為 可 行 的 研 究 方 法 。  

健 力 運 動 員 因 為 其 運 動 之 屬 性 ， 被 訓 練 為 承 載 人 類 最 極

致 的 重 量 ， 並 在 硬 舉 動 作 時 ， 要 求 以 不 可 彎 曲 背 部 動 作 來 進

行 動 作 過 程 。 然 而 ， 在 超 過 某 些 承 載 重 量 時 ， 就 算 受 過 長 期

訓 練 的 運 動 員 ， 仍 有 可 能 會 產 生 脊 柱 彎 曲 的 現 象 。 而 引 發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之 主 題 ， 即 人 體 負 荷 重 物 時 ， 不 同 重 量 負 荷 對 於

脊 柱 形 變 的 特 徵 為 何 ？ 脊 柱 彎 曲 分 析 中 ， 不 同 階 段 負 荷 對 應

垂 直 方 向 的 縮 短 及 水 平 方 向 的 增 加 改 變 狀 況 為 何 ？ 藉 以 了 解

脊 柱 在 承 載 負 荷 時 ， 產 生 脊 柱 形 變 及 其 對 應 機 制 。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目 的 係 以 三 度 空 間 運 動 學 的 測 量 方 法 ， 記 錄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完 成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動 作 時 ，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特

徵 ， 以 了 解 脊 柱 承 載 不 同 負 荷 的 形 變 量 與 對 應 機 制 。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 研 究 僅 以 非 介 入 性 的 表 面 標 記 方 式 ， 探 討 脊 柱 承 載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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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負 荷 時 之 形 變 分 析 ， 並 無 檢 測 肌 力 大 小 與 訓 練 時 程 之 差

異 ， 此 乃 本 研 究 之 範 圍 。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國 家 級 健 力 運 動 專 長

選 手 ， 參 與 健 力 訓 練 至 少 達 五 年 以 上 ， 假 定 皆 具 備 硬 舉 動 作

穏 定 執 行 能 力 ， 以 及 所 有 實 驗 參 加 者 皆 遵 照 實 驗 直 立 脊 柱 動

作 要 求 ， 盡 力 完 成 硬 舉 動 作 ， 此 為 本 研 究 的 限 制 。  

 

第四節、名詞解釋與操作性定義  
 

一 、 硬 舉 動 作  

依 據 國 際 健 力 規 則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0 2） 指 定 動

作 ， 以 平 穏 之 動 作 將 槓 鈴 提 舉 至 身 體 完 全 直 立 為 止 。 而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加 者 比 賽 姿 態 皆 使 用 相 撲 式 硬 舉（ s u m o  s t y l e）動

作 ， 因 此 ， 以 實 驗 參 加 者 習 慣 動 作 進 行 測 試 ， 減 少 產 生 動 作

的 不 穏 定 。  

二 、 動 作 前 期  

    由 站 立 預 備 姿 ， 第 7 頸 椎 開 始 動 作 起 ， 至 槓 鈴 離 地 前 一

刻 。  

三 、 全 部 動 作 期  

    由 站 立 預 備 姿 ， 第 7 頸 椎 開 始 動 作 起 ， 至 槓 鈴 離 地 高 度

維 持 穏 定 ， 且 槓 鈴 速 度 為 零 時 之 期 間 。  

四 、 起 動 前 期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至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高 值 時 。  

五 、 動 作 期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至 槓 鈴 離 地 高 度 維 持 穏 定 ， 且 槓 鈴 速 度

為 零 時 之 期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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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實 驗 室 座 標 系  

    由 附 有 4 顆 反 光 球 的 L 型 鋼 體 校 正 架 來 定 義 實 驗 室 座 標

系 ， 以 作 為 槓 鈴 標 記 點 在 空 間 運 動 位 置 之 參 考 座 標 。  

七 、 骨 盆 座 標 系  

    由 兩 側 髂 骨 前 上 嵴 與 薦 椎 上 共 3 顆 反 光 球 來 定 義 。 z 軸

右 側 髂 骨 前 上 嵴 至 左 側 髂 骨 前 上 嵴 之 單 位 向 量 ， x 軸 則 是 薦

椎 至 兩 側 髂 骨 前 上 嵴 中 點 向 量 與 z 軸 外 積 之 單 位 向 量 ， y 軸

為 z 軸 及 x 軸 外 積 之 單 位 向 量 （ 圖 1）。  

 

 

 

 

 

 

 

 

圖 1： 骨 盆 座 標 系 圖 （ 改 繪 於 S c h a c h e  e t  a l . ,  2 0 0 2）。  

八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由 第 7 頸 椎（ C 7）到 薦 椎 下 緣（ t h e  l o w e r  e d g e  o f  s a c r u m）

連 線 ， 在 矢 狀 面 相 對 於 垂 直 軸 的 夾 角 ， 定 義 為 軀 幹 傾 斜 角 。  

九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 k y p h o s i s） 角 度  

    C 7 至 第 六 6 胸 椎 （ T 6） 連 線 與 T 6 至 第 3 腰 椎 （ L 3） 連

線 之 夾 角 ， 定 義 為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十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 l o r d o s i s） 角 度  

T 6 至 L 3 連 線 與 L 3 至 薦 椎 下 緣 連 線，其 夾 角 定 義 為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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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不 同 負 荷  

以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硬 舉 最 佳 成 績 為 1 0 0 %， 計 算  

3 0 %， 5 0 %， 7 0 %及 9 0 %的 重 量 ， 為 本 實 驗 的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

此 最 佳 成 績 為 不 使 用 任 何 裝 備 時 所 測 得 之 最 佳 成 績 。  

 
第五節、研究的重要性  

 

一 個 優 秀 的 健 力 運 動 員 必 須 每 天 承 受 相 當 大 的 力 量 訓

練 ， 所 以 相 對 於 在 脊 柱 負 荷 重 力 ， 就 比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更 為 吃

重 。 然 而 ， 正 確 動 作 姿 勢 會 減 輕 脊 柱 壓 力 和 減 少 傷 害 發 生 的

機 率 。 為 此 ， 本 研 究 透 過 表 面 標 記 測 量 硬 舉 動 作 承 載 不 同 負

荷 ， 以 了 解 身 體 在 何 種 負 荷 及 動 作 時 ， 容 易 導 致 脊 柱 彎 曲 的

現 象 ， 以 提 供 健 力 運 動 未 來 訓 練 之 指 引 ， 及 運 動 減 少 傷 害 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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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健力運動  
 

健 力 運 動 是 一 種 展 現 最 大 力 量 的 運 動 ， 也 是 發 展 肌 肉 力

量 極 有 效 的 運 動 ， 早 從 古 埃 及 時 代 ， 健 力 即 有 基 本 雛 型 的 產

生（ 王 力， 2 0 0 4）。古 埃 及 人 們 生 活 方 式 多 以 勞 動 為 主，勞 動

中 以 硬 拉 的 方 式 搬 運 較 輕 的 物 體 ， 深 蹲 的 方 式 移 動 較 重 的 物

體 。 在 提 出 兩 種 基 本 的 訓 練 動 作 ： 深 蹲 和 硬 拉 之 後 ， 以 當 時

匱 乏 、 有 限 的 資 源 ， 如 ： 石 塊 或 木 頭 來 訓 練 力 量 ， 並 未 產 生

優 異 的 深 蹲 和 硬 拉 成 績 ， 大 力 士 約 可 深 蹲 9 0 0 磅 ， 硬 拉 5 0 0

磅 左 右 ， 但 已 滿 足 大 多 勞 動 方 式 的 需 要 了 。 到 了 中 世 紀 ， 力

量 訓 練 也 一 直 是 騎 士 們 訓 練 的 核 心 課 程 之 一 。 特 別 是 北 歐 、

蘇 格 蘭 、 普 魯 士 和 俄 羅 斯 ， 它 們 讓 健 力 運 動 比 賽 流 行 起 來 ，

其 中 項 目 包 括 深 蹲 、 硬 拉 、 腿 舉 、 箭 步 蹲 、 挺 舉 、 抓 舉 、 彎

舉 、 前 蹲 、 推 舉 、 負 重 跑 …等 項 目 ， 這 也 是 目 前 健 力 運 動 蹲

舉 、 臥 舉 和 硬 舉 項 目 的 發 展 起 源 。  

早 期 的 健 力 運 動 被 視 為 重 量 訓 練 方 法 之 一 ， 發 展 至 今 已

成 為 一 種 特 有 的 運 動 項 目 ， 尤 其 因 為 比 賽 規 則 及 特 有 的 訓 練

方 法 和 運 動 特 性 ， 健 力 運 動 相 較 於 舉 重 、 健 美 及 一 般 健 身 運

動 皆 不 盡 相 同 。 健 力 運 動 包 括 蹲 舉 、 臥 舉 和 硬 舉 三 個 項 目 ，

運 動 員 依 其 性 別、體 重 來 區 分 級 別（ 男 子 組 分 為 1 1 級，女 子

組 分 為 1 0 級 ）然 後 進 行 比 賽。比 賽 時，運 動 員 可 以 在 每 個 項

目 中 ， 以 重 量 漸 增 的 方 式 ， 進 行 3 次 試 舉 ， 最 後 以 每 個 項 目

的 最 佳 試 舉 重 量 計 算 三 項 總 合 成 績 ， 以 比 較 優 劣 。 然 而 在 所

有 健 力 比 賽 中 ， 唯 一 不 同 的 是 四 年 一 次 的 世 界 運 動 會 ， 它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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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女 子 組 各 分 為 3 個 級 別 ， 而 名 次 判 別 是 將 個 人 總 合 成 績

乘 上 該 位 選 手 的 體 重 係 數（ 威 爾 克 斯 係 數 ），所 得 分 數 最 高 者

即 為 第 一 名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w e r l i f t i n g  F e d e r a t i o n  [ I P F ] ,  

2 0 0 4）。  

依 據 國 際 健 力 總 會（ I P F）規 定，健 力 比 賽 之 順 序 為 蹲 舉、

臥 舉 、 硬 舉 ， 比 賽 規 定 動 作 說 明 如 下 ：  

一 、 蹲 舉  

蹲 舉 （ s q u a t）， 運 動 員 將 槓 鈴 置 於 頸 後 肩 部 位 置 ， 以 雙

手 握 槓 ， 保 持 平 衡 。 扛 起 槓 鈴 並 退 後 至 蹲 舉 架 後 方 ， 兩 足 開

立 適 當 距 離 ， 挺 直 身 體 軀 幹 ， 雙 腳 直 立 站 穏 ， 當 聽 到 裁 判 號

令 ‘ s q u a t ’時 ， 屈 膝 下 蹲 至 鼠 蹊 部 低 於 膝 蓋 上 緣 ， 然 後 站 起 回

復 原 本 立 姿 （ 如 圖 2）。  

 

 

 

 

 

 

 

 

圖 2： 蹲 舉 動 作 。  

二 、 臥 舉  

臥 舉 （ b e n c h  p r e s s） 是 比 賽 中 的 第 二 個 項 目 ， 也 是 目 前

全 世 界 在 健 身 房 中 從 事 運 動 者 最 愛 的 一 個 項 目（ I P F,  2 0 0 5）。

運 動 員 平 躺 於 臥 舉 架 上 ， 雙 足 平 放 於 地 面 ， 雙 手 握 槓 鈴 且 間

距 不 可 大 於 8 1 公 分 寬，平 衡 撑 起 槓 鈴，聽 到 裁 判 號 令 ‘ s t a r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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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槓 鈴 下 放 於 胸 部 靜 止 不 動 約 1 - 2 秒，然 後 平 穏 舉 起 槓 鈴（ 如

圖 3）。  

 

 

 

 

 

 

 

 

圖 3： 臥 舉 動 作 。  

三 、 硬 舉  

硬 舉 （ d e a d l i f t） 分 為 傳 統 式 硬 舉 （ c o n v e n t i o n a l） 和 相

撲 式 硬 舉 （ s u m o）， 國 內 選 手 則 多 以 相 撲 式 硬 舉 進 行 練 習 和

比 賽（ 如 圖 4）。 運 動 員 雙 手 握 住 槓 鈴 ， 平 穏 的 拉 起 槓 鈴 ， 直

到 肩 膀 和 背 部 完 全 直 立 ， 裁 判 號 令 ‘ d o w n ’時 ， 將 槓 鈴 放 置 回

地 面 。  

 

 

 

 

 

 

 

 

圖 4： 硬 舉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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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運 動 員 都 必 須 具 備 相 當 水 準 的 肌 肉 力 量 ， 才 足 以 因

應 運 動 專 項 的 動 作 需 求 。 透 過 槓 鈴 的 訓 練 ， 肌 力 、 速 度 皆 可

獲 得 改 善 ， 且 更 能 增 加 身 體 肌 肉 組 織 ， 矯 正 身 體 不 良 姿 勢 ，

加 強 關 節 之 靈 活 性 及 柔 軟 度（ 蔡 清 順、莊 庭 禎， 1 9 9 1）。國 立

體 育 學 院 叢 書 委 員 會 （ 1 9 9 0） 指 出 肌 力 訓 練 能 夠 增 強 運 動 員

運 動 水 準 及 技 巧 ， 林 政 東 （ 2 0 0 4） 則 認 為 肌 力 訓 練 對 增 加 骨

質 密 度 、 肌 腱 韌 帶 勁 度 增 加 、 軀 幹 肌 群 強 化 和 穏 定 關 節 等 ，

皆 有 很 大 幫 助 。 因 此 ， 對 於 以 力 量 取 勝 的 運 動 員 （ 如 ： 美 式

足 球 員 、 健 力 運 動 員 ） 肌 力 訓 練 更 是 致 勝 的 主 要 因 素 。 但 是

如 同 其 他 運 動 一 樣 ， 肌 力 訓 練 也 有 其 經 常 產 生 的 運 動 傷 害 ，

大 谷 清（ 1 9 9 7）整 理 松 倉 登 於 1 9 8 2 年，調 查 報 告 中 發 現，在

6 0 7 名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運 動 員 中 ， 有 1 2 5 名 曾 患 脊 椎 分 離 的 運

動 傷 害 ， 其 中 並 以 重 量 訓 練 項 目 脊 椎 分 離 的 4 2 . 3 %為 最 高 比

率 ， 其 次 體 操 項 目 為 2 9 . 4 %及 柔 道 項 目 2 8 . 7 %。 土 谷 一 晃 等

人 （ 1 9 9 7） 亦 指 出 市 川 宣 恭 於 1 9 8 0 和 1 9 7 4 年 提 出 的 腰 部 障

害 發 生 頻 度 和 腰 椎 負 荷 等 研 究 中 ， 發 現 重 量 訓 練 是 導 致 腰 部

酸 痛 和 負 荷 最 重 的 運 動 之 一 。  

健 力 運 動 中 的 硬 舉 項 目 ， 動 作 開 始 脊 柱 即 產 生 前 傾 ， 隨

後 舉 起 槓 鈴 ， 在 脊 柱 前 傾 負 重 的 狀 況 下 ， 極 容 易 產 生 彎 曲 之

現 象 。 F o r t i n（ 1 9 9 6） 指 出 硬 舉 動 作 必 須 徵 召 全 身 大 部 分 肌

群，以 產 生 最 大 肌 肉 張 力，但 在 年 輕 的 健 力 運 動 員 中，約 5 0 %

的 選 手 患 有 下 背 痛 的 疾 病 。 蔡 清 順 （ 1 9 9 3） 也 認 為 硬 舉 動 作

對 於 下 背 肌 群 肌 力 增 強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訓 練 價 值 ， 但 是 腰 背 部

伸 直 拉 起 槓 鈴 的 動 作 ， 亦 容 易 造 成 下 背 肌 的 傷 害 。 此 外 ， 日

常 生 活 中 ， 以 近 似 於 硬 舉 的 搬 抬 重 物 動 作（ 圖 5），也 容 易 因

不 良 姿 勢 導 致 腰 部 傷 害 機 率 提 高 （ 薄 井 坦 子 ， n . d . / 1 9 9 2）。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2

 

 

 

 

 

 

 

圖 5： 搬 抬 重 物 動 作 圖 ， B 為 錯 誤 搬 抬 動 作 （ 改 繪 於 薄 井 坦

子 ， n . d . / 1 9 9 2）。  

錯 誤 的 動 作 姿 勢 以 及 超 負 荷 的 重 量 ， 會 使 脊 椎 產 生 較 大

的 彎 曲 角 度 ， 這 與 中 華 民 國 脊 椎 保 健 健 康 協 會 的 脊 椎 保 健 要

點 相 互 違 背（ 中 華 民 國 脊 椎 保 健 健 康 協 會， 2 0 0 4），而 且 更 增

加 了 脊 椎 傷 害 的 風 險 。  

縱 觀 近 幾 年 來 國 內 、 外 各 層 級 的 健 力 比 賽 成 績 ， 比 較 健

力 運 動 中 三 項 的 承 載 重 量 ， 可 以 發 現 臥 舉 一 直 是 健 力 比 賽 項

目 中 ， 舉 起 重 量 最 輕 的 項 目 （ I P F， 2 0 0 4）。 而 且 臥 舉 在 成 績

進 步 幅 度 上 也 遠 不 如 蹲 舉 和 硬 舉 ， 這 讓 臥 舉 在 健 力 運 動 中 較

不 被 重 視 。 而 蹲 舉 和 硬 舉 項 目 成 績 較 為 接 近 ， 以 目 前 的 世 界

記 錄 加 以 比 較 ， 蹲 舉 為 能 夠 舉 起 最 重 重 量 的 項 目 （表 1）。 研

究 者 分 析 可 能 主 要 原 因 ， 其 一 是 因 為 蹲 舉 比 賽 中 ， 運 動 員 使

用 護 膝 綁 住 膝 關 節 ， 除 了 避 免 膝 關 節 在 下 蹲 過 程 中 過 度 前

傾 ， 強 力 的 護 膝 亦 供 給 運 動 員 下 蹲 後 立 即 反 彈 的 力 量 ， 有 利

於 下 蹲 至 低 點 時 ， 增 加 第 一 時 間 向 上 蹬 舉 的 力 量 ； 其 二 ， 蹲

舉 時 所 穿 著 的 裝 備（ 健 力 衣 及 腰 帶 ），包 覆 著 運 動 員 軀 幹，增

加 腹 內 壓 ， 讓 蹲 舉 能 夠 成 為 健 力 運 動 的 三 個 項 中 ， 舉 起 最 重

的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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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 力 運 動 蹲 舉 、 硬 舉 世 界 紀 錄 表 （ I P F， 2 0 0 4）。  

男  子  組  女  子  組  

級 數  蹲 舉  硬 舉   級 數  蹲 舉  硬 舉  

5 2 k g  3 0 0 . 5  2 5 6 . 0   4 4 k g  1 7 0 . 5  1 7 5 . 0  

5 6 k g  2 8 7 . 5  2 8 9 . 5   4 8 k g  2 0 0 . 0  1 8 3 . 0  

6 0 k g  3 2 0 . 0  3 1 0 . 0   5 2 k g  2 1 2 . 5  1 9 7 . 5  

6 7 . 5 k g  3 4 0 . 0  3 1 7 . 5   5 6 k g  2 2 2 . 5  2 2 2 . 5  

7 5 k g  3 3 7 . 5  3 4 0 . 0   6 0 k g  2 2 5 . 0  2 2 7 . 5  

8 2 . 5 k g  3 7 9 . 5  3 5 7 . 5   6 7 . 5 k g  2 4 7 . 5  2 4 7 . 5  

9 0 k g  3 7 5 . 5  3 7 2 . 5   7 5 k g  2 5 5 . 5  2 6 5 . 0  

1 0 0 k g  4 2 3 . 0  3 9 0 . 0   8 2 . 5 k g  2 5 5 . 0  2 5 7 . 5  

1 1 0 k g  4 1 7 . 5  3 9 5 . 0   9 0 k g  2 7 0 . 0  2 6 0 . 0  

1 2 5 k g  4 5 5 . 0  3 9 7 . 5   + 9 0 k g  2 9 0 . 5  2 6 3 . 5  

+ 1 2 5 k g  4 5 7 . 5  4 0 8 . 0      

為 印 證 上 列 所 述 ， 研 究 者 以 國 立 土 庫 商 工 健 力 代 表 隊 學

生 做 一 個 簡 單 的 實 驗 ， 實 驗 控 制 讓 實 驗 參 加 者 僅 以 腰 帶 保 護

腰 部 ， 進 行 蹲 舉 和 硬 舉 的 最 大 肌 力 測 驗 。 實 驗 參 加 者 共 1 3

名 （ 男 性 6 名 ， 女 性 7 名 ）， 平 均 參 與 健 力 訓 練 約 1 5 個 月 。

所 測 得 之 蹲 舉 平 均 成 績 為 1 0 2 公 斤 ， 硬 舉 平 均 成 績 1 3 8 公 斤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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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 庫 商 工 健 力 代 表 隊 蹲 舉 、 硬 舉 成 績 （ 2 0 0 4 / 1 2 / 1 0）。  

編 號  性 別  年 齡  
體 重

（ k g）  

接 觸 健 力  

時 間（ 月 ）

蹲 舉

1 0 0 %  

硬 舉

1 0 0 %  

A  男  1 8  5 8  3 0  1 1 0 k g  1 7 5 k g  

B  男  1 6  6 6 . 5  1 1  1 3 0 k g  1 6 0 k g  

C  男  1 7  5 8  6  1 3 0 k g  1 5 0 k g  

D  男  1 8  6 5  1 0  1 3 0 k g  1 7 0 k g  

E  男  1 7  6 0  1 0  1 0 0 k g  1 2 5 k g  

F  男  1 6  6 7  1 1  1 1 0 k g  1 6 0 k g  

G  女  1 7  4 9 . 5  2 5  9 5 k g  1 5 0 k g  

H  女  1 8  5 6  1 9  8 0 k g  1 3 0 k g  

I  女  1 8  5 1  2 0  1 0 0 k g  1 1 0 k g  

J  女  1 6  7 4  1 2  1 2 0 k g  1 5 0 k g  

K  女  1 7  7 2 . 5  2 8  9 0 k g  1 2 0 k g  

L  女  1 7  6 6 . 5  1 3  7 5 k g  1 0 5 k g  

M  女  1 5  5 2  1  6 0 k g  9 0 k g  

由 以 上 可 知 ， 健 力 運 動 若 不 依 賴 特 殊 裝 備 ， 在 單 純 動 作

力 量 上 ， 硬 舉 動 作 是 三 項 中 可 舉 起 最 大 重 量 的 動 作 。 然 而 硬

舉 為 健 力 比 賽 中 的 最 後 項 目 ， 擁 有 較 佳 硬 舉 能 力 的 運 動 員 ，

常 常 在 比 賽 終 了 前 ， 以 傲 人 的 硬 舉 成 績 ， 反 敗 為 勝 ， 故 所 占

之 位 置 乃 比 賽 勝 負 關 鍵 。 再 者 ， E s c a m i l l a ,  F r a n c i s c o ,  K a y e s ,  

S p e e r ,  a n d  M o o r m a n（ 2 0 0 2）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硬 舉 動 作 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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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被 用 來 訓 練 臀 部 、 大 腿 及 下 背 肌 群 之 外 ， 也 經 常 被 醫 療 機

構 用 來 治 療 前 十 字 韌 帶 傷 害 後 期 的 復 健 工 作 ， 對 運 動 醫 療 有

莫 大 的 貢 獻 。  

硬 舉 ， 對 運 動 員 有 這 樣 多 的 助 益 條 件 ， 於 健 力 比 賽 中 又

具 有 決 定 勝 敗 的 重 要 因 素 ，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和 練 習 中 ， 為

求 達 教 練 要 求 或 自 身 期 許 ， 將 舉 起 之 重 量 放 置 於 第 一 目 標 ，

動 作 正 確 與 否 ， 已 成 為 練 習 或 比 賽 的 主 要 關 鍵 所 在 。 但 是 ，

以 彎 腰 駝 背 的 動 作 完 成 試 舉 ， 是 否 可 以 獲 取 動 作 中 的 有 利 條

件 ？ 脊 柱 在 動 作 過 程 以 彎 曲 形 變 來 承 載 重 量 ， 是 否 提 高 脊 柱

受 傷 之 風 險 ？ 負 載 重 量 的 脊 柱 彎 曲 度 應 以 多 少 較 為 安 全 合

理 ？ 健 康 觀 點 與 優 異 競 技 成 績 間 如 何 取 得 一 平 衡 點 ？ 一 般 健

康 民 眾 在 從 事 重 量 訓 練 時 又 應 以 多 少 負 荷 量 為 適 當 ？ 就 仍 須

進 一 步 實 證 研 究 探 討 了 。  

 

第二節、重物搬運對脊柱的影響  
 

一 、 脊 柱 的 構 造 與 功 能  

脊 柱 （ v e r t e b r a l  c o l u m n）， 是 一 條 長 又 可 伸 可 屈 的 柱 狀

構 造 ， 它 包 括 了 三 組 可 動 的 椎 骨 和 兩 組 固 定 的 椎 骨 所 組 成 ，

共 2 6 塊 。 可 動 椎 骨 包 含 7 塊 頸 椎 （ c e r v i c a l  s p i n e）、 1 2 塊 胸

椎 （ t h o r a c i c  s p i n e） 以 及 5 塊 腰 椎 （ l u m b a r  s p i n e）。 這 些 椎

骨 終 生 皆 互 相 分 離 。 另 外 兩 組 固 定 椎 骨 包 括 5 塊 薦 椎

（ s a c r u m）和 4 塊 尾 椎（ c o c c y x），成 人 的 薦 椎 已 癒 合 而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薦 骨，尾 椎 也 癒 合 為 一 個 尾 骨（ 彭 英 毅， 1 9 9 6）。由

第 二 頸 椎 至 薦 椎 ， 於 相 鄰 的 椎 骨 間 有 纖 維 骨 形 成 的 椎 間 盤

（ i n t e r v e r t e b r a l  d i s c），使 椎 間 關 節 強 韌，能 夠 向 前 後 及 兩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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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 並 且 吸 收 垂 直 的 震 動 力 量 ， 以 保 護 脊 椎 神 經 及 支 持 體

重 。 椎 體 由 頸 椎 至 胸 椎 最 後 到 腰 椎 ， 所 受 壓 力 由 上 而 下 ， 愈

來 愈 大 ， 為 適 應 這 樣 的 需 要 ， 椎 體 也 呈 現 愈 往 下 愈 大 的 樣 貌

（ 許 世 昌， 2 0 0 0）。在 靜 態 時，脊 柱 則 呈 現 頸 椎 前 突、胸 椎 後

突 、 腰 椎 前 突 、 薦 椎 後 彎 曲 及 尾 椎 前 彎 曲 （ 圖 6）。  

 

 

 

 

 

 

 

 

 

 

 

圖 6：脊 柱 側 觀 圖，C 表 示 頸 椎； T 表 示 胸 椎； L 表 示 腰 椎（ 改

繪 於 許 世 昌 ， 2 0 0 0）。  
另 外，脊 柱 於 運 動 及 維 持 身 體 姿 勢 上，扮 演 及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它 可 提 供 軀 幹 、 手 臂 和 腿 部 肌 肉 的 附 著 位 置 ， 身 體 背 部 和 腹

部 則 有 強 健 的 肌 肉 撐 起 脊 柱 ， 這 些 肌 肉 讓 脊 柱 做 出 伸 展 、 穏

定 及 運 動 等，並 且 參 與 肩 部 的 運 動 和 胸 部 的 呼 吸 作 用（ J a n e t ,  

2 0 0 4）。 而 脊 柱 運 動 的 方 式 可 分 為 ： 矢 狀 面 （ s a g i t t a l  p l a n e）

的 屈 曲 與 伸 展、額 狀 面（ f r o n t a l  p l a n e）的 左 右 側 彎 及 水 平 面  

（ h o r i z o n t a l  p l a n e） 的 軸 向 左 旋 轉 與 右 旋 轉 （ C a s t a i n g  ＆  

S a n t i n i ,  1 9 8 3 / 1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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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 柱 椎 體 間 的 動 作 可 分 為 前 彎 後 展、側 彎 及 旋 轉，W h i t e  

a n d  P a n j a b i 於 1 9 7 8 年 的 代 表 性 研 究（ 引 用 於 韓 毅 雄 ， 1 9 8 3）

顯 示 出 ， 脊 柱 動 作 範 圍 在 頸 椎 （ C 1 - C 7） 前 彎 後 展 約 1 0 - 2 0

度 ； 上 胸 椎 （ C 7 - T 6） 約 4 度 ， 下 胸 椎 （ T 6 - T 1 2） 約 1 8 度 。

而 腰 椎 的 運 動 範 圍 愈 往 下 則 活 動 範 圍 愈 大 ， 腰 薦 椎 （ L 5 - S 1）

關 節 最 大 達 2 0 度。側 彎 範 圍 在 胸 椎（ C 7 - T 1 2）約 2 0 - 2 1 度 ，

腰 椎（ T 1 2 - L 5）約 6 度 ， 但 腰 薦 椎（ L 5 - S 1）關 節 僅 有 3 度 。

旋 轉 在 胸 椎 （ C 7 - T 1 2） 約 1 5 - 2 0 度 ， 腰 椎 （ T 1 2 - L 5） 僅 有 2

度 ， 腰 薦 椎 （ L 5 - S 1） 關 節 5 度 （ 表 3）。  

表 3： 椎 體 與 椎 體 間 前 彎 後 展 、 側 彎 及 旋 轉 運 動 範 圍 。  

椎 體  前 彎 後 展（ 度 ） 側 彎 （ 度 ）  旋 轉 （ 度 ）  

C 1 - C 7  1 0 - 2 0  6 - 1 1  9 - 1 1  

C 7 - T 6  4  6  9  

T 6 - T 1 0  6  6  4 - 9  

T 1 0 - T 1 2  1 2  8 - 9  2  

T 1 2 - L 5  1 2 - 1 8  6  2  

L 5 - S 1  2 0  3  5  

    脊 柱 的 整 體 運 動 範 圍 是 各 個 椎 體 間 的 綜 合 彎 曲 活 動 度 ，

彎 曲 運 動 5 0 - 6 0 度 以 下 動 作 多 發 生 於 腰 椎，而 6 0 度 以 上 的 彎

曲 運 動 ， 則 以 骨 盆 前 傾 來 協 助 完 成 動 作 （ 韓 毅 雄 ， 1 9 8 3）。

F a r f a n 曾 於 1 9 7 5 年 指 出，當 人 體 軀 幹 向 前 執 行 彎 曲 動 作 時 ，

腰 椎 先 行 向 前 旋 轉，大 約 通 過 5 0 度 位 置 之 後，接 下 來 的 關 節

活 動 ， 即 由 骨 盆 繞 髖 關 節 作 旋 轉 工 作 內 容 。 反 之 ， 若 人 體 欲

回 復 原 本 垂 直 站 立 的 姿 勢 ， 脊 柱 就 會 以 相 反 的 工 作 順 序 ，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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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 骨 盆 向 後 旋 轉 帶 動 彎 曲 脊 柱 ， 並 且 在 大 約 回 復 通 過 5 0

度 以 後 ， 腰 椎 才 開 始 產 生 伸 展 工 作 。 因 此 ， 脊 柱 大 角 度 的 彎

曲 回 復 動 作 中 ， 以 骨 盆 前 、 後 旋 動 作 為 重 要 的 脊 柱 彎 曲 回 復

機 制 。  

在 所 有 運 動 中 ， 脊 柱 支 撐 人 體 並 配 合 動 作 改 變 其 長 短 、

角 度 、 形 狀 ， 使 身 體 能 夠 產 生 維 持 平 衡 之 動 作 。 脊 柱 功 能 乃

在 於 支 撐 軀 幹 及 保 持 頸 部 的 直 立 ， 使 身 體 能 做 彎 曲 或 扭 轉 的

運 動。此 外，脊 柱 還 可 以 保 護 脊 髓 並 做 為 神 經 的 傳 遞 中 心（ 陳

博 光， 2 0 0 1）。脊 柱 與 它 的 連 結 系 統，在 關 節 活 動 度 和 肌 力 功

能 之 應 用 ， 具 有 特 殊 之 意 義 。 脊 柱 可 以 產 生 穏 定 的 功 能 ， 例

如 ： 壓 力 的 抵 抗 與 支 撐 身 體 重 量 ； 支 持 頭 部 、 手 臂 及 軀 幹 以

抵 抗 重 力；吸 收 因 為 動 作 所 造 成 的 衝 擊 力；此 外 在 保 護 脊 髓，

為 四 肢 提 供 穏 定 等 ， 皆 是 脊 柱 對 人 體 活 動 的 重 要 貢 獻

（ C l a r k s o n ,  2 0 0 0 / 2 0 0 3）。 F a r f a n（ 1 9 9 6） 將 運 動 分 成 兩 個 主

要 種 類 ： 一 是 以 下 肢 扮 演 主 要 角 色 的 運 動 ， 如 ： 走 路 、 跑 步

及 跳 躍 等 ； 一 是 以 上 肢 為 主 要 角 色 ， 如 ： 網 球 、 棒 球 的 投 球

和 接 球 及 高 爾 夫 …等 。 然 而 ， 像 是 游 泳 、 划 船 、 舉 重 、 健 力

等 運 動 項 目 ， 都 是 藉 由 上 下 肢 同 時 作 用 來 產 生 運 動 的 項 目 ，

脊 柱 顯 然 是 動 作 的 傳 遞 、 上 下 肢 協 調 的 重 要 角 色 。 F a r f a n 也

指 出 ， 脊 柱 是 由 骨 骼 、 關 節 及 韌 帶 所 構 成 的 ， 這 些 構 造 讓 人

體 可 控 制 動 作 、 角 度 使 之 承 載 負 荷 。 研 究 指 出 ， 舉 重 選 手 僅

透 過 肌 肉 力 量 可 負 載 大 約 1 3 0 磅 的 重 量 ， 然 而 經 由 韌 帶 扮 演

承 載 角 色 時 ， 將 可 以 支 撐 大 約 身 體 體 重 的 3 倍 重 量 。 這 也 顯

示 出 肌 肉 力 量 並 不 是 控 制 人 體 承 載 重 量 和 脊 柱 彎 曲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 韌 帶 的 連 結 才 是 具 有 最 大 影 響 力 的 結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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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搬 運 重 物 對 脊 柱 的 影 響  

    脊 柱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主 要 以 人 體 體 重 、 肌 肉 力 量 和 外 力 為

主 。 A n d e r s o n ,  Ö r t e n g r e n ,  a n d  N a c h e m s o n（ 1 9 7 6） 指 出 搬 運

重 物 時 ， 脊 柱 除 了 承 載 原 有 體 重 壓 力 外 ， 重 物 的 重 量 與 肌 肉

的 力 量 大 小 ， 為 影 響 人 體 動 作 的 主 要 因 素 。 人 體 以 舉 起 重 物

時 腰 椎 的 負 荷 大 小 ， 受 到 物 體 和 身 體 重 心 之 距 離 、 腰 椎 彎 曲

角 度 ， 以 及 物 體 大 小 和 重 量 所 影 響 ， 即 人 體 舉 起 重 量 時 ， 讓

物 體 越 靠 近 身 體 重 心，腰 椎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就 會 減 少（ 韓 毅 雄，

1 9 8 3）。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亦 指 出 彎 腰 舉 起 物 體 時 ， 膝 蓋 彎 曲 可

減 少 背 部 的 壓 力 ， 但 仍 須 注 意 物 體 與 重 心 的 距 離 ， 才 不 會 增

加 腰 椎 的 負 荷 （ 圖 7）。  

 

 

 

 

 

 

 

圖 7：提 重 物 圖。 L w 為 軀 幹 垂 直 重 心 與 第 4 腰 椎 之 距 離， L p

為 物 體 垂 直 重 量 位 置 與 第 4 腰 椎 之 距 離 ， 上 半 身 重 量

5 0 0 N， 物 體 重 量 1 0 0 N。（ L w × 5 0 0 N） ＋ （ L p × 1 0 0 N）

＝ 腰 椎 所 承 載 之 負 荷 量 。（ 本 圖 改 繪 於 韓 毅 雄 ， 1 9 8 3） 

 （ A） 軀 幹 遠 離 物 體 曲 膝 抬 物 。  

 （ B） 軀 幹 接 近 物 體 曲 膝 抬 物 。  

 （ C） 直 膝 抬 物 。  

    由 此 可 知 軀 幹 接 近 物 體 曲 膝 抬 物 為 最 佳 抬 物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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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員 背 痛 問 題 大 多 是 因 為 舉 重 技 術 不 良 、 過 度 扭 轉 或

伸 展 、 重 複 性 的 負 重 所 造 成 （ H o u g h  &  S h i ,  2 0 0 1）。 不 當 的

動 作 和 過 度 負 荷 重 量 ， 容 易 引 發 脊 椎 骨 歪 曲 症 （ s c o l i o s i s），

亦 可 稱 為 脊 柱 側 彎 。 王 智 偉 （ 2 0 0 2） 認 為 脊 椎 骨 歪 曲 症 主 要

病 因 包 括 遺 傳 、 天 生 的 ， 或 者 是 原 因 不 明 的 一 種 疾 病 。 脊 椎

骨 歪 曲 症 可 分 級 為 ： 1 0 - 1 5 度 以 下 的 稱 輕 度 歪 曲 ， 若 患 者 沒

有 感 覺 到 疼 痛 的 狀 況 下 ， 不 予 以 治 療 ， 最 多 教 他 們 自 行 調 整

姿 勢 ； 脊 椎 彎 曲 夾 角 在 1 5 - 2 0 度 間 屬 中 度 歪 曲 ， 監 控 姿 勢 或

者 穿 戴 固 定 式 背 架 是 最 好 的 處 理 方 式； 3 0 度 以 上 者 為 重 度 歪

曲 ， 必 須 每 天 穿 著 固 定 背 架 防 止 繼 續 惡 化 ， 如 已 經 嚴 重 到 影

響 生 理、心 理 和 日 常 生 活 者，開 刀 矯 正 會 是 較 佳 的 處 理 方 式。

脊 椎 骨 歪 曲 症 的 預 防 保 養 和 治 療 方 法 有 ： 不 要 運 動 過 量 、 時

時 刻 刻 注 意 正 確 的 姿 勢 、 脊 椎 骨 整 療 法 和 牽 引 治 療 。 施 世 亮

和 劉 建 麟 （ 1 9 9 7） 指 出 一 個 或 一 個 以 上 的 脊 椎 骨 向 側 面 迴 旋

彎 曲 而 造 成 畸 形 ， 側 彎 的 角 度 大 於 1 0 度 以 上 即 稱 為 脊 椎 側

彎 。 黃 聰 仁 （ 2 0 0 1） 指 出 ， 真 正 的 脊 椎 側 彎 症 ， 單 從 外 觀 上

看 ， 未 必 準 確 ， 依 照 美 國 脊 椎 側 彎 學 會 的 定 義 ， 是 指 在 病 人

站 立 之 X -光 片 中 ， 測 量 脊 椎 側 彎 的 角 度 大 於 1 0 度 以 上

（ C o b b ' s  a n g l e） 才 確 認 是 一 種 脊 椎 側 彎 的 症 狀 。 張 鳯 儀

（ 2 0 0 3） 認 為 運 動 員 產 生 脊 柱 側 彎 可 能 原 因 為 ： 不 同 的 運 動

對 姿 勢 動 作 要 求 、 反 覆 訓 練 量 、 上 下 支 重 量 訓 練 肌 力 的 不 平

衡 ， 甚 至 是 受 到 運 動 員 本 身 慣 用 手 影 響 ， 造 成 身 體 上 下 肢 、

左 右 側 肌 力 不 均 衡 ， 而 最 後 導 致 脊 柱 側 彎 的 現 象 。  

F o r t i n（ 1 9 9 6） 指 出 硬 舉 動 作 過 程 中 ， 背 部 保 持 平 直 的

或 者 微 彎 ， 可 減 少 椎 間 盤 內 剪 力 的 產 生 ， 讓 後 背 部 韌 帶 維 持

最 好 的 彈 性 張 力 。 另 外 ， 為 了 讓 臀 部 與 膝 關 節 能 夠 作 用 最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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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力 量，身 體 角 度 與 相 對 應 垂 直 姿 勢 下，以 不 大 於 4 5 度 為 最

佳 角 度 （ 圖 8）。 事 實 上 ， 在 操 作 健 力 運 動 的 硬 舉 動 作 時 ， 人

體 重 心 必 須 接 近 槓 鈴 重 心 ， 以 利 於 讓 手 臂 、 軀 幹 夾 角 縮 小 ，

骨 盆 向 上 移 動 ， 然 後 伸 展 臀 部 和 膝 關 節 ， 在 此 同 時 脊 柱 就 會

穏 定 且 筆 直 的 完 成 直 立 動 作 ； 反 之 如 果 運 動 員 讓 臀 部 和 膝 關

節 過 早 伸 展 ， 脊 柱 則 會 變 形 ， 產 生 像 是 駝 背 的 動 作 ， 伴 隨 而

來 的 即 是 椎 間 盤 內 產 生 不 同 壓 力 ， 導 致 關 節 小 面 及 其 他 組 織

的 破 裂 和 損 傷 。  

 

 

 

 

 

 

 

圖 8： 硬 舉 連 續 動 作 圖 （ 改 繪 於 F o r t i n ,  1 9 9 6）。  

林 政 東 （ 2 0 0 4） 也 認 為 人 體 在 舉 起 地 面 上 的 槓 鈴 動 作 ，

應 避 免 過 度 圓 （ 凸 ） 背 ， 尤 其 是 在 負 荷 較 重 的 時 候 ， 脊 柱 產

生 形 變 時 會 造 成 椎 間 盤 壓 力 不 平 衡 ， 引 發 傷 害 產 生 。 因 此 維

持 伸 展 軀 幹 肌 肉 張 力，使 背 部 挺 直，並 讓 槓 鈴 靠 近 身 體 重 心，

這 才 是 能 夠 避 免 傷 害 的 正 確 動 作 姿 勢。 Z u m e r c h i k（ 1 9 9 7）指

出 正 常 的 脊 柱 在 承 載 壓 力 時 ， 脊 柱 僅 產 生 垂 直 的 壓 縮 形 變

量 ， 壓 縮 的 距 離 較 少 ； 有 側 彎 症 的 脊 柱 在 承 載 壓 力 時 ， 椎 間

盤 無 法 承 擔 過 大 垂 直 重 力 ， 脊 柱 除 了 產 生 垂 直 的 壓 縮 形 變 量

之 外，也 產 生 較 水 平 方 向 的 形 變，然 而 較 大 的 脊 柱 彎 曲 角 度，

導 致 脊 柱 長 度 縮 短 幅 度 較 多 （ 圖 9）。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硬 舉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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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 須 讓 脊 柱 承 載 相 當 大 的 重 量，若 沒 有 相 當 足 夠 的 肌 力、

正 確 的 動 作 姿 勢 ， 亦 或 者 是 裝 備 上 的 保 護 ， 脊 柱 傷 害 可 能 會

是 健 力 運 動 員 無 法 避 免 的 運 動 傷 害 。  

 

 

 

 

 

 

 

 

 

圖 9：脊 柱 承 受 壓 力 圖（ A）正 常 脊 柱 承 受 壓 力 時 的 壓 縮 圖 。 

（ B） 脊 柱 側 彎 者 在 承 受 壓 力 時 脊 柱 壓 縮 圖 。  

（ 本 圖 改 繪 於 Z u m e r c h i k ,  1 9 9 7）  

然 而 ， 在 使 用 保 護 裝 備 的 研 究 上 ， M i y a m o t o ,  I i n u m a ,  

M a e d a ,  Wa d a ,  a n d  S h i m i z u（ 1 9 9 8） 就 曾 經 以 7 個 健 康 的 年 輕

男 性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 針 對 使 用 手 臂 、 腿 部 和 軀 幹 三 種 方 式 ，

在 舉 起 靜 態 重 物 動 作 時 ， 有 無 使 用 腰 帶 對 豎 脊 肌 的 腹 內 壓

（ i n t r a - a b d o m i n a l  p r e s s u r e）和 內 部 肌 肉 壓 力（ i n t r a - m u s c u l a r  

p r e s s u r e） 的 影 響 。 結 果 顯 示 ， 運 動 員 穿 帶 腰 帶 會 增 加 豎 脊

肌 群 腹 內 壓 力，並 且 產 生 軀 幹 勁 度（ s t i f f e n s s）增 加 之 現 象 。

這 也 說 明 豎 脊 肌 群 腹 內 壓 力 增 加 ， 可 穏 定 腰 椎 ， 因 此 使 用 腰

帶 可 以 提 升 舉 重 物 時 腰 椎 的 穏 定 度。 E l s e v i e r  S c i e n c e 出 版 公

司 對 此 篇 研 究 提 出 一 個 新 的 關 聯 概 念 ： 腰 帶 可 以 增 加 豎 脊 肌

內 部 肌 群 的 壓 力 及 增 加 軀 幹 腹 直 肌 在 活 動 時 的 勁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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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負 荷 重 物 對 脊 柱 的 形 變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因

素 ， 可 能 造 成 腰 椎 的 過 度 伸 展 、 胸 椎 的 過 度 彎 曲 ， 使 得 脊 柱

傷 害 風 險 大 為 增 加 。 所 以 在 負 荷 重 物 時 ， 脊 柱 形 變 的 測 量 ，

確 實 是 對 重 物 搬 運 或 重 物 提 舉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義 。  

 

第三節、脊柱形變的測量相關研究  
 

在 脊 柱 形 變 的 測 量 方 法 中 ， 以 國 小 學 童 脊 柱 側 彎 的 檢 測

最 為 簡 易 常 見 ， 其 中 檢 測 方 法 多 以 觀 察 法 為 主 ， 檢 查 方 式 是

用 鉛 垂 線 從 第 七 頸 椎 垂 下 ， 由 醫 師 觀 察 鉛 垂 線 與 兩 肩 胛 骨 之

距 離 是 否 相 等 ？ 鉛 垂 線 與 背 部 的 脊 柱 凹 槽 及 臀 溝 是 否 吻 合 ？

兩 側 腰 椎 肌 肉 是 否 對 稱 ？ 其 次 要 求 學 生 做 立 姿 體 前 彎 動 作 ，

再 由 醫 師 觀 察 背 部 和 腰 部，是 否 有 兩 邊 高 低 不 對 稱 之 現 象（ 鍾

佩 珍、林 銘 川、賴 金 鑫， 1 9 9 8）。鍾 佩 珍 等 人 也 提 出 背 部 輪 廓

測 定 儀（ b a c k  c o n t o u r  d e v i c e）測 量 方 法，背 部 輪 廓 測 定 儀 是

一 排 平 行 且 只 能 上 下 移 動 的 細 絲 ， 將 它 放 置 於 受 測 者 向 前 彎

曲 的 背 上 ， 可 顯 現 出 背 部 表 面 之 輪 廓 ， 再 將 此 輪 廓 畫 在 方 格

紙 上 ， 就 可 利 用 公 式 計 算 出 軀 幹 傾 斜 旋 轉 的 角 度 。 另 外 ， 李

碧 霞 和 陳 靜 敏 （ 1 9 9 8） 指 出 常 見 的 脊 柱 側 彎 測 量 法 ， 除 了 學

校 常 用 的 體 前 彎 測 量 法 （ f o r w a r d  b e n d  t e s t）， 還 有 脊 柱 側 彎

計 （ s c o l i o m e t e r ,  S C O L）： 由 B u n n e l l 於 1 9 8 4 年 發 展 用 以 測

量 脊 柱 形 變 的 儀 器 ， 可 測 量 背 部 左 右 不 平 均 時 傾 斜 的 角 度 ；

波 紋 圖 型 法 （ m o i r é  t o p o g r a p h y  i m a g e ,  M T I）： 利 用 特 殊 照 像

設 備 與 技 術 ， 記 錄 背 部 的 表 面 圖 形 ， 用 以 計 算 脊 柱 側 彎 的 角

度；放 射 線 法（ r a d i o g r a p h）：此 為 侵 入 性 的 脊 柱 側 彎 測 量 法 ，

以 X 光 照 射 方 法 來 取 得 計 算 脊 柱 側 彎 C o b b 角 度 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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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a r k s o n（ 2 0 0 0 / 2 0 0 3） 以 徒 手 方 式 測 量 脊 柱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 檢 查 時 將 人 體 關 節 動 作 依 平 面 與 動 作 軸 ， 利 用 皮 尺 、 各

種 量 角 器 及 治 療 師 知 識 ， 來 測 量 所 有 可 動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 經

常 測 量 的 動 作 有 彎 曲、伸 直、過 度 伸 直、外 展、內 收、內 轉 、

外 轉 …等 。 林 久 翔 （ 1 9 9 9） 提 出 以 自 相 關 法 模 擬 脊 柱 曲 線 研

究，將 人 體 脊 柱 模 擬 成 1 7 個 肢 節 的 運 動 鏈，利 用 各 脊 椎 間 相

對 運 動 之 高 度 關 聯 性 ， 以 自 相 關 分 析 人 體 脊 柱 上 各 相 連 脊 椎

間 的 角 度 ， 以 求 得 椎 間 角 度 之 自 迴 歸 模 式 ， 然 後 配 合 最 佳 化

方 式 求 得 各 脊 椎 在 空 間 中 的 運 動 方 向 與 位 置 。 在 收 集 資 料 方

面，是 沿 著 一 名 男 性 受 測 者 背 脊 貼 上 串 成 一 串 的 木 球，共 2 0

個 ， 木 球 直 徑 皆 為 3 2 m m， 第 一 個 木 球 由 C 7 / T 1 關 節 貼 附 。

並 由 受 測 者 進 行 自 然 姿 勢 的 抬 舉 ， 攝 影 分 析 每 一 個 標 誌 位

置 ， 2 0 個 標 誌 的 中 心 連 線 ， 便 成 了 脊 柱 外 形 的 估 計 。  

各 式 各 樣 的 脊 柱 調 查 研 究 中 ， 使 用 表 面 標 記 分 析 脊 柱 動

作 範 圍 ， 是 生 物 力 學 經 常 使 用 的 手 段 。 C h o c k a l i n g a m ,  

D a n g e r f i e l d ,  G i a k a s ,  a n d  C o c h r a n e（ 2 0 0 2） 提 出 背 部 表 面 標

記 光 學 電 子 影 像 辦 認 技 術（ o p t o - e l e c t r o n i c）動 作 分 析 研 究 ，

其 研 究 指 出 使 用 光 線 投 射 於 脊 柱 突 起 處 、 骨 盆 腸 骨 脊 後 上 方

的 表 面 標 記 上 ， 加 上 3 - D 光 學 電 子 影 像 辦 認 技 術 系 統 ， 可 以

不 妨 礙 動 作 執 行 ， 有 效 研 究 一 般 人 和 變 形 的 軀 幹 動 力 學 和 脊

柱 動 作。G r a c o v e t s k y ,  N e w m a n ,  P a w l o w s k y ,  L a n z o ,  D a v e y ,  a n d  

R o b i n s o n（ 1 9 9 5） 以 非 介 入 性 測 驗 法 估 計 正 常 脊 柱 運 動 ， 並

將 所 得 資 料 建 一 資 料 庫 。 方 法 是 以 非 介 入 性 動 態 影 像 系 統 ，

以 自 由 動 作 下 測 量 正 常 的 脊 柱 功 能 。 以 高 分 辨 率 3 - D 的 照 像

機 系 統 ， 從 腰 的 脊 骨 上 方 皮 膚 貼 置 標 記 上 收 集 基 本 的 動 態 資

訊 數 據 ， 脊 側 肌 肉 的 活 動 則 被 表 面 肌 電 圖 給 記 錄 。 F r i g 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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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2 0 0 3） 將 表 面 標 記 置 於 脊 突 和 肩 峰 上 ， 使 用 影 像 動 作 分

析 儀 和 力 板 ， 分 析 走 路 時 上 肢 肢 段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系 的 運 動

學 三 維 動 作 。 S c h a c h e 等 人 （ 2 0 0 2） 使 用 表 面 標 記 定 義 出 胸

腰 座 標 系 和 骨 盆 座 標 系 ， 利 用 兩 座 標 系 的 角 度 變 化 ， 描 述 跑

步 時 軀 幹 與 骨 盆 各 自 的 角 位 移 ， 並 分 析 腰 椎 與 骨 盆 於 跑 步 期

間 有 無 協 調 性 。  

以 上 非 侵 入 性 的 研 究 ， 相 較 於 在 臨 床 實 驗 中 經 常 使 用 的

侵 入 性 脊 柱 測 量 方 法，如 W i l k e ,  N e f f ,  H i n z ,  S e i d e l ,  a n d  C l a e s

（ 2 0 0 1） 以 探 針 刺 入 椎 間 盤 直 接 量 測 在 不 同 姿 勢 及 動 作 ， 脊

椎 間 的 壓 力 變 化 。 此 法 應 用 於 量 測 關 節 活 動 度 較 大 之 運 動

上 ， 可 能 增 加 實 驗 的 危 險 性 ， 使 受 試 者 的 脊 椎 受 傷 。 因 此 在

測 量 運 動 中 脊 柱 形 變 或 活 動 角 度 變 化 上 ， 以 非 侵 入 性 方 式 較

佳 。  

侵 入 性 的 研 究 並 不 在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範 圍 內 ， 因 此 僅 簡 單

列 舉 測 量 法 之 名 稱，包 括：傳 統 X 光 拍 攝、三 維 X 光 攝 影 法、

局 部 X 射 線 檢 法 等。而 在 臨 床 侵 入 性 測 量 實 驗 中，傳 統 X 光

拍 攝 方 法 為 沒 有 風 險，也 廣 泛 被 接 受 之 方 式（ C h o c k a l i n g a m  &  

D a n g e r f i e l d ,  2 0 0 3）。  

 

第四節、本章總結  
 

健 力 是 一 種 展 現 人 體 最 大 力 量 的 運 動 ， 它 讓 人 體 負 荷 相

當 大 的 重 量 ， 在 因 應 這 些 重 量 時 ， 除 了 肌 力 成 熟 、 動 作 正 確

等 條 件 外 ， 脊 柱 則 為 支 撐 重 量 的 最 大 依 靠 。 然 而 在 脊 柱 支 撐

很 大 重 量 時 ， 所 產 生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現 象 ， 有 可 能 是 脊 柱

負 重 時 承 載 壓 力 的 控 制 策 略 亦 或 者 是 補 償 機 制 ， 但 是 相 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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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極 有 可 能 是 造 成 傷 害 的 背 後 因 素 。 根 據 上 述 的 文 獻 資 料

中 ， 想 要 了 解 與 測 量 脊 柱 的 彎 曲 形 變 機 制 ， 除 了 以 侵 入 性 的

診 察 方 法 ， 還 有 一 種 更 為 可 行 的 動 態 非 介 入 性 測 量 。 而 目 前

最 常 被 接 受 使 用 的 即 屬 三 維 動 態 的 影 像 分 析 法 ， 表 面 標 記 的

使 用 讓 動 作 過 程 完 整 收 錄 於 影 片 中 ， 因 此 探 討 健 力 選 手 在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對 於 脊 柱 形 態 的 改 變 、 動 作 的 形 成 機 制 ， 即 成 為

研 究 者 所 關 心 的 重 要 主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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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研 究 視 研 究 問 題 所 需 ， 在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上 可 分 為 ：

第 一 節 、 實 驗 參 加 者 ； 第 二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第 三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第 四 節 、 實 驗 步 驟 ； 第 五 節 、 資 料 的 收 集

與 處 理 方 法 ； 第 六 節 、 統 計 方 法 。  

 

第一節、實驗參加者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8名 國 家 級 健 力 專 長 的 選 手，男 女

各 4名，且 皆 參 與 健 力 訓 練 五 年 以 上 經 驗，具 備 硬 舉 動 作 穏 定

執 行 能 力 。 所 有 實 驗 參 加 者 必 須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 並 接 受 病 史

（ h i s t o r y） 詢 問 （ 沒 有 骨 骼 肌 肉 神 經 疾 病 及 病 變 ， 且 於 半 年

內 沒 有 受 傷 ） ， 在 正 式 實 驗 之 前 ，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必 須 詳 細

閱 讀 並 瞭 解 「 實 驗 參 加 者 須 知 」 （ 附 錄 A） 內 容 ， 均 須 簽 署

「 實 驗 參 加 者 同 意 書 」 （ 附 錄 B） 後 ， 才 可 進 行 實 驗 。 男 子

選 手 平 均 年 齡 2 6 . 8  ±  3 . 3歲、身 高 1 6 2  ±  5公 分、體 重 5 8 . 8  ±  5 . 8

公 斤 、 參 與 健 力 運 動 時 間 8 . 4  ±  0 . 9年 ， 硬 舉 項 目 不 著 裝 最 佳

成 績 測 得 為 2 0 0 . 0  ±  1 7 . 3公 斤 。 女 子 選 手 平 均 年 齡 2 1 . 5  ±  1 . 8

歲 、 身 高 1 6 1 . 8  ±  3 . 6公 分 、 體 重 6 1 . 3  ±  6 . 5公 斤 、 參 與 健 力 運

動 時 間 8 . 8  ±  3 . 3年 ， 硬 舉 項 目 不 著 裝 最 佳 成 績 測 得 為 1 5 1 . 3  ±  

1 1 . 4公 斤 （ 見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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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 驗 參 加 者 基 本 資 料  

編 號  性 別  年 齡  體 重 （ k g）
練 習 健 力  

時 間 （ 年 ）  
硬 舉 1 0 0 %  

A  男  2 3  6 4  8 . 0     2 1 0 k g  

B  男  2 4  6 5  7 . 5     2 1 0 k g  

C  男  2 9  5 3  8 . 0     2 1 0 k g  

D  男  3 1  5 3  1 0 . 0     1 7 0 k g  

H  女  1 9  6 5  5 . 0     1 5 0 k g  

I  女  2 1  6 6  6 . 0     1 4 5 k g  

J  女  2 2  6 4  1 1 . 0     1 7 0 k g  

K  女  2 4  5 0  1 3 . 0     1 4 0 k g  

 

第二節、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 、 實 驗 前 研 究 時 間 ： 2 0 0 5年 1月 1 0日 至 1月 2 0日 。  

二 、 正 式 實 驗 時 間 ： 2 0 0 5年 2月 1 5日 至 2月 2 5日 。  

三 、 實 驗 地 點 ： 依 據 實 驗 需 求 ， 所 有 實 驗 均 在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運 動 醫 學 系 之 動 作 分 析 實 驗 室 完 成 。  

 

第三節、實驗儀器與設備  
 

本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包 括 測 量 部 份 及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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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部 份 ：  

一 、 測 量 部 份 ：  

（ 一 ）反 光 球。採 用 的 反 光 標 記（ r e t r o - r e f l e x t i v e  m a r k e r s），

為 直 徑 1 . 4公 分 的 圓 形 球 ， 於 球 體 表 面 黏 有 3 M反 光 貼

紙 ， 能 夠 反 射 紅 外 線 攝 影 機 所 投 射 出 來 的 紅 外 線 。 反 光

球 放 置 點 參 考 F r i g o等 人 於 2 0 0 3年 之 研 究，共 安 置 1 2個 反

光 標 記 於 軀 幹 具 解 剖 意 義 的 位 置 上 ， 以 便 分 析 實 驗 參 加

者 硬 舉 動 作 之 脊 柱 形 變 及 位 移 ， 其 位 置 如 下 ：  

1 .第 7頸 椎 （ 7 t h  c e r v i c a l  s p i n e ,  C 7）， 定 為 M 1。  

2 .第 6胸 椎 （ 6 t h  t h o r a c i c  s p i n e ,  T 6）， 定 為 M 3。  

3 .第 3腰 椎 （ 3 t h  l u m b a r  s p i n e ,  L 3）， 定 為 M 6。  

4 . 兩 側 髂 骨 前 上 嵴 （ a n t e r i o r  s u p e r i o r  i l i a c  s p i n e ,  

A S I S s）， 定 為 A S I S r及 A S I S l。  

5 .兩 側 肩 峰 （ a c r o m i n  p r o c e s s）， 定 為 A r及 A l。  

6 .薦 椎 底 端（ t h e  l o w e r  e d g e  o f  s a c r u m ,  S a c），定 為 M 8。 

7 .於 M 1與 M 3中 點 位 置 設 M 2。  

8 .於 M 3與 M 6之 間 距 平 均 成 3等 份 ， 設 置 M 4及 M 5。  

9 .兩 側 髂 骨 後 上 嵴 中 點 定 為 M 7（ 圖 1 0） 。  

 

 

 

 

 

 

 

圖 1 0： 反 光 標 記 放 置 圖 （ 改 繪 於 F r i g o  e t  a l .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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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膚 位 移 造 成 誤 差 等 問 題 ， L a b e s s e ,  C h e z e ,  a n d  D i m n e t

（ 1 9 9 6） 研 究 指 出 ， 因 皮 膚 下 筋 膜 緊 密 附 著 於 脊 突 上 ， 反 光

標 記 貼 於 脊 突 時 ， 可 利 用 此 特 性 減 少 因 皮 膚 位 移 造 成 的 誤

差 。 P e a r c y ,  G i l l ,  W h i t t l e ,  a n d  J o h n s o n（ 1 9 8 7） 亦 指 出 皮 膚

位 移 不 是 骨 盆 部 位 產 生 誤 差 的 主 要 因 素 （ 引 用 於 S c h a c h e  e t  

a l . ,  2 0 0 2） 。  

（ 二 ）紅 外 線 攝 影 機。共 使 用 1 0台 紅 外 線 攝 影 機，配 合 V I C O N   

6 1 2動 作 分 析 系 統 （ V I C O N  6 1 2  m o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s y s t e m ,  

O x o f o r d  M e t r i c s  L i m i t e d . ,  U K） 收 集 黏 貼 於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上 之 反 光 球 在 空 間 中 移 動 位 置 與 移 動 軌 跡 ， 採 樣 頻 率

為 2 5 0 H z。  

（ 三 ） 硬 舉 項 目 所 需 之 器 材 。 其 中 包 括 比 賽 用 槓 鈴 乙 支 ， 標  

準 槓 片 1 . 2 5、 2 . 5、 5、 1 0、 1 5、 2 0公 斤 鐵 片 各 2片 ， 2 5公

斤 8片 ， 及 鎖 環 1對 。  

（ 四 ）人 體 測 量 工 具。包 括 體 重 計、身 高 器、皮 尺、馬 丁 尺 、

皮 脂 夾 。  

二 、 資 料 處 理 部 份 ：  

（ 一 ） V I C O N  6 1 2動 作 分 析 系 統 。  

（ 二 ） O r i g i n  7 . 0版 資 料 分 析 與 繪 圖 工 具 。  

（ 三 ） S P S S  1 0 . 0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 四 ） S A S  8 . 0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 五 ） 吳 鴻 文 博 士 撰 寫 之 M a b l a b程 式 。  

（ 六 ）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3 . 7 . 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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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實驗步驟  
  

一 、 校 正 動 態 分 析 系 統  

調 整 實 驗 場 地 中 1 0 台 紅 外 線 攝 影 機，使 硬 舉 動 作 範 圍 之

反 光 標 記 ， 皆 至 少 能 被 3 台 攝 影 機 同 時 記 錄 。 在 進 行 靜 態 及

動 態 校 正 後 ， 所 有 攝 影 機 不 再 移 動 ， 以 確 保 所 有 動 作 測 試 皆

在 同 樣 的 實 驗 室 座 標 中 。  

二 、 測 量 人 體 計 測 資 料  

本 實 驗 之 人 體 計 測 資 料 ， 皆 由 同 一 人 進 行 量 測 ， 以 避 免

不 同 人 測 量 上 的 誤 差 。 測 量 資 料 包 括 ： 身 高 、 體 重 、 腳 長 、

小 腿 長 、 膝 關 節 寬 度 、 踝 關 節 寬 度 等 等 。  

三 、 熱 身 運 動  

實 驗 參 加 者 換 裝 後 ， 必 須 進 行 熱 身 運 動 ， 同 時 將 實 驗 流

程 複 述 一 次 ， 讓 實 驗 更 為 順 利 。  

四 、 放 置 反 光 標 記  

本 實 驗 所 有 反 光 標 記 放 置 工 作 ， 由 同 一 人 執 行 ， 減 少 放

置 點 異 同 之 誤 差 。 放 置 點 位 於 各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上 黏 貼 1 2顆 反

光 球 後 ， 槓 鈴 兩 側 各 貼 一 顆 反 光 球 以 推 算 槓 鈴 重 心 位 置 。  

五 、 收 集 影 像 資 料  

請 實 驗 參 加 者 以 解 剖 姿 勢 站 立 ， 收 集 靜 態 站 立 時 的 資

料 ， 以 作 為 各 實 驗 參 加 者 之 基 準 。 而 正 式 實 驗 的 影 像 收 集 ，

則 請 示 實 驗 參 加 者 以 自 選 速 度 ， 分 別 進 行 最 大 肌 力 （ 1 R M）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重 量 的 硬 舉 動 作，每 個 重 量 重 複 3 - 4

次 ， 每 次 動 作 間 休 息 約 2 - 3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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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資料的收集與處理方法  
 

所 有 實 驗 參 加 者 必 須 針 對 3 0 %、 5 0 %、 7 0 %及 9 0 %不 同 負

荷 各 舉 3 - 4次，共 計 至 少 1 2筆 成 功 硬 舉 動 作 資 料，其 中 每 組 重

量 至 少 收 集 3筆 以 上。先 將 從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收 集 來 的 反 光 球 資

料 經 過 標 定 （ l a b e l） 之 後 ， 存 成 c 3 d的 檔 案 格 式 ， 再 經 由 吳

鴻 文 博 士 所 撰 寫 的 M a t l a b程 式 來 計 算 出 不 同 負 荷 時 脊 柱 的 位

移 與 彎 曲 角 度 。  

 

第六節、統計方法  
 

本 研 究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不 同 負 荷 下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相 關 資 料 ， 當 統 計 達 顯 著 差 異 後 ， 則 使 用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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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呈 現 實 驗 所 得 之 結 果 ， 並 加 以 討 論 ， 共 分 為 四

節 ； 第 一 節 、 脊 柱 標 記 點 的 運 動 特 徵 ； 第 二 節 、 軀 幹 的 角 運

動 特 徵 ； 第 三 節 、 不 同 負 荷 下 的 脊 柱 彎 曲 ； 及 第 四 節 、 綜 合

討 論 。  

 

第一節、脊柱標記點的運動特徵  
     

本 研 究 為 了 探 討 脊 柱 因 應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特 徵 ， 乃 採 用

V I C O N  6 1 2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 記 錄 國 家 級 優 秀 健 力 運 動 員 試 作

硬 舉 動 作 時 ， 脊 柱 各 肢 段 位 移 現 象 ， 研 究 中 將 硬 舉 動 作 劃 分

成 動 作 前 期 、 全 部 動 作 期 、 起 動 前 期 及 動 作 期 等 四 階 段 ， 四

階 段 劃 分 的 考 量 主 要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 （ 線 a）、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線 b）、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 （ 線 c） 和 槓 鈴 位 置 變 化 趨

緩 （ 線 d）。 位 移 曲 線 共 有 三 個 軸 向 ， x 軸 為 前 後 位 移 ； y 軸

為 上 下 位 移 ； z 軸 則 是 左 右 位 移 。 然 而 ， 在 1 2 個 反 光 標 記 放

置 位 置 ， 以 M 1（ 第 7 頸 椎 ， C 7）、 M 3（ 第 6 胸 椎 ， T 6） 及

M 6（ 第 3 腰 椎 ， L 3） 為 脊 柱 運 動 的 重 要 樞 紐 點 ； C 7 為 頸 椎

後 突 最 高 點，也 是 本 研 究 分 析 脊 柱 運 動 之 起 始 點， T 6 為 胸 椎

曲 線 後 突 的 最 高 點 ， 而 L 3 則 是 腰 椎 前 突 曲 線 的 最 高 點 ， 因

此 ， 本 研 究 須 對 這 三 個 標 記 點 的 運 動 特 徵 詳 細 描 述 。  

一 、 C 7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位 移 曲 線  

    本 研 究 在 C 7 位 移 特 徵 乃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系 之 位 移 變

化，如 圖 1 1 所 示，硬 舉 的 全 部 動 作 期 包 括 了 動 作 前 期、起 動

前 期 和 動 作 期，是 為 完 整 的 硬 舉 動 作 過 程（ 圖 1 1 中 所 示 之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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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線 d），此 過 程 所 代 表 的 運 動 特 徵 差 異，就 可 被 視 為 完 整 硬

舉 動 作 C 7 的 總 位 移 量 。   

（ 一 ） 動 作 前 期  

起 點 由 實 驗 參 加 者 站 立 成 相 撲 式 硬 舉 動 作 ， 軀 幹 向 前 彎

曲 ， 蹲 坐 成 預 備 動 作 後 ， 開 始 向 後 起 動 ， 直 到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圖 1 1 中 所 示 之 線 a –線 b）， 此 時 C 7 的 曲 線 先 產 生 向 前 移

動（ x 方 向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則 產 生 向 後 伸 展 ，以 完 成 起 動 的

動 作 ； C 7 上 下 位 移 （ y 方 向 ）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 其 相 對 骨 盆 之

距 離 逐 漸 縮 短 ， 也 就 是 在 此 時 脊 柱 就 有 承 載 重 量 ， 產 生 垂 直

壓 縮 的 現 象 ； 在 左 右 位 移 （ z 方 向 ） 現 象 中 ， 脊 柱 向 前 彎 曲

時 有 約 1 0 - 1 5 m m 的 向 右 位 移 現 象，但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就 恢 復 較

接 近 原 本 站 立 時 的 位 置 。  

（ 二 ） 起 動 前 期  

從 槓 鈴 離 地 瞬 間，直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時（ 圖 1 1 中 所 示

之 線 b –線 c），此 時 期 C 7 在 x 方 向 位 移 表 現 出 持 續 向 後 位 移，

讓 槓 鈴 離 地 後 能 更 接 近 身 體 重 心 ； y 方 向 與 z 方 向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位 移 現 象 ， 也 就 是 說 此 時 的 脊 柱 沒 有 繼 續 壓 縮 ， 也 沒 有

左 右 位 移 的 現 象 ， 顯 示 在 動 態 過 程 時 ， 脊 柱 在 y 方 向 須 保 持

特 定 的 勁 度 模 式 ， 完 成 舉 起 重 物 任 務 。  

（ 三 ） 動 作 期  

從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直 到 實 驗 參 加 者 達 到 直 立 姿 勢 ，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且 速 度 為 零 時 （ 圖 1 1 中 所 示 之 線 b –線 d）， 槓 鈴

離 地 後 ， C 7 持 續 向 後 位 移 ， 直 到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而 C 7 在

上 下 位 移 起 動 前 期 雖 沒 太 大 的 變 化 ， 但 在 經 過 最 大 速 度 （ 線

c）後，就 開 始 產 生 向 下 位 移 的 現 象，直 到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這 也 說 明 脊 柱 必 須 逐 漸 增 加 勁 度 ， 以 處 理 維 持 直 立 姿 勢 的 工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35

作 要 求 ； 在 左 右 位 移 產 生 的 工 作 現 象 ， 於 完 成 動 作 前 有 逐 漸

向 左 移 現 象 ， 此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脊 柱 負 重 後 ， 所 產 生 的 些 微 側

傾 的 現 象 ， 但 因 為 硬 舉 握 槓 為 一 正 一 反 的 手 勢 ， 會 影 響 軀 幹

產 生 輕 微 的 側 傾 ， 故 此 C 7 左 移 之 現 象 可 視 為 合 理 的 現 象 。  

然 而 ， 動 作 期 可 發 現 一 特 徵 ， 在 槓 鈴 位 置 達 穏 定 瞬 間 ，

C 7 的 x、 y、 z 三 個 軸 向 皆 尚 未 達 穏 定 位 置，此 工 作 現 象 是 硬

舉 動 作 完 成 前，槓 鈴 達 穏 定 高 度 瞬 間，軀 幹 仍 必 須 向 後 伸 展，

與 槓 鈴 重 心 達 一 平 衡 位 置 ， 才 能 維 持 完 成 動 作 的 固 定 姿 勢 。  

 
圖 1 1： 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時 ， C 7 位 移 曲 線

圖 。 註 ： x 為 前 後 位 移 ； y 為 上 下 位 移 ； z 為 左 右 位

移 ； v e l o c i t y 為 槓 鈴 移 動 速 度 ； p o s i t i o n 為 槓 鈴 的 位

置；線 a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線 b 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線 c 為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線 d 為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且 速 度 為 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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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7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的 位 移 曲 線，在 負 荷 不 同 重 量 下 的 位

移 趨 勢 變 化 如 圖 1 2；動 作 前 期 y 方 向 的 上 下 位 移 曲 線，隨 著

重 量 的 增 加 ， 明 顯 產 生 較 大 的 向 下 位 移 現 象 ， 也 就 是 說 在 負

荷 3 0 %或 5 0 %等 較 輕 重 量 時 ， 動 作 前 期 C 7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的

壓 縮 量 較 小 ； 在 負 荷 7 0 %或 9 0 %的 重 量 時 （ 尤 其 以 9 0 %更 為

明 顯 ）， C 7 因 應 重 量 的 增 加 ， 加 大 向 下 壓 縮 的 距 離 ； 動 作 期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位 移 。 而 C 7 的 x 方 向 前 後 位 移 ， 在 起 動 前 期

（ 線 b -線 c）則 隨 著 有 重 量 的 增 加，曲 線 愈 趨 於 平 緩 的 狀 況 ，

這 也 就 是 說 C 7 隨 著 槓 鈴 的 向 上 移 動 ， 到 槓 鈴 運 動 速 度 達 最

快 前 ， 負 荷 較 輕 重 量 時 ， 脊 柱 有 調 節 勁 度 完 成 向 上 伸 展 動 作

的 特 徵；但 在 負 荷 重 量 達 7 0 - 9 0 %時，脊 柱 在 勁 度 調 節 變 少 ，

使 C 7 在 此 階 段 維 持 與 骨 盆 座 標 相 同 前 後 距 離 ， 產 生 一 向 上

拉 舉 槓 鈴 之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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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時 ， C 7 位 移 曲 線 圖 。 註 ： A 為 3 0 %； B 為 5 0 %； C 為

7 0 %； D 為 9 0 %。  

二 、 T 6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位 移 曲 線  

    T 6 為 胸 椎 後 突 的 最 高 點，其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位 移 變 化 特

徵 ， 如 圖 1 3 所 示 ， 硬 舉 的 全 部 動 作 過 程 （ 圖 1 3 中 所 示 之 線

a –線 d），此 過 程 所 代 表 的 運 動 特 徵 差 異，就 可 被 視 為 完 整 硬

舉 動 作 T 6 的 總 位 移 量 。  

（ 一 ） 動 作 前 期  

從 站 立 動 作 開 始 ， 軀 幹 向 前 彎 曲 ， 蹲 坐 成 預 備 動 作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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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起 動 ， 直 到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圖 1 3 中 所 示 之 線 a –線 b），

此 時 T 6 在 x 方 向 之 位 移 與 C 7 具 相 同 趨 勢，並 在 3 0 %的 負 荷

中 有 與 C 7 共 同 作 用 的 外 在 現 象 ， 以 因 應 準 備 起 動 之 動 作 ；

T 6 上 下 位 移（ y 方 向 ）的 動 作 前 期， T 6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有 向

上 伸 展 的 位 移，之 後 T 6 至 骨 盆 的 相 對 位 置 呈 現 固 定 的 情 況，

維 持 約 有 1 秒 以 上 時 間 ， 然 後 才 產 生 向 下 位 移 ， 出 現 起 動 前

脊 柱 壓 縮 的 現 象 。  

（ 二 ） 起 動 前 期  

槓 鈴 離 地 瞬 間，直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時（ 圖 1 3 中 所 示 之

線 b –線 c），此 時 期 T 6 在 x 方 向 位 移 亦 表 現 出 持 續 向 後 位 移；

y 方 向 在 槓 鈴 達 最 大 速 度 前 有 向 上 位 移 之 現 象 ， 直 到 達 最 大

速 度 時 就 不 再 出 現 向 上 位 移 ； z 方 向 在 此 階 段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左 右 偏 移 現 象 。  

（ 三 ） 動 作 期  

從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到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且 速 度 為 零 時 （ 圖

1 3 中 所 示 之 線 b –線 d）， 這 階 段 的 位 移 特 徵 ， T 6 與 C 7 的 趨

勢 大 多 相 同 ， 僅 有 相 對 於 骨 盆 的 距 離 有 所 不 同 。 完 成 動 作 的

特 徵 ， 與 C 7 的 完 成 動 作 順 序 相 同 ， 也 就 是 槓 鈴 達 穏 定 高 度

瞬 間， T 6 仍 必 須 向 後 伸 展，與 槓 鈴 重 心 達 一 平 衡 位 置，才 能

維 持 完 成 動 作 的 固 定 姿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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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時 ， T 6 位 移 曲 線

圖 。 註 ： x 為 前 後 位 移 ； y 為 上 下 位 移 ； z 為 左 右 位

移 ； v e l o c i t y 為 槓 鈴 移 動 速 度 ； p o s i t i o n 為 槓 鈴 的 位

置；線 a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線 b 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線 c 為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線 d 為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且 速 度 為 零 。  

T 6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的 位 移 曲 線，在 負 荷 不 同 重 量 下 的 位

移 趨 勢 變 化 如 圖 1 4。 在 動 作 完 成 前 ， T 6 的 y 方 向 位 移 並 未

隨 重 量 的 增 加 而 產 生 改 變 ， 可 以 說 明 T 6 在 完 成 動 作 時 ， 其

與 骨 盆 座 標 之 間 的 壓 縮 距 離 ， 較 少 隨 著 重 量 的 增 加 而 變 大 。

然 而 ， 在 起 動 前 期 的 T 6 前 後 位 移 ， 在 槓 鈴 離 地 時 ， T 6 維 持

與 骨 盆 間 的 前 後 距 離 ， 在 完 成 負 荷 7 0 %與 9 0 %的 重 量 工 作

時，直 到 經 過 槓 鈴 位 移 的 最 大 速 度 瞬 間， T 6 才 以 較 大 幅 度 的

向 後 位 移 完 成 直 立 動 作；但 在 負 荷 較 輕 的 重 量 時， T 6 則 以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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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緩 的 位 移 曲 線 ， 隨 槓 鈴 離 地 高 度 ， 進 行 勁 度 的 調 控 。 這 樣

的 現 象 與 C 7 的 前 後 位 移 曲 線 ， 大 致 有 其 相 似 之 處 。  

 

圖 1 4：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時 ， T 6 位 移 曲 線 圖 。 註 ： A 為 3 0 %； B 為 5 0 %； C 為

7 0 %； D 為 9 0 %。  

三 、 L 3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位 移 曲 線  

    L 3 為 腰 椎 前 突 幅 度 最 前 之 位 置，其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位 移

變 化 特 徵 ， 如 圖 1 5 所 示 ， 硬 舉 的 全 部 動 作 過 程 （ 圖 1 5 中 所

示 之 線 a –線 d），此 過 程 所 代 表 的 運 動 特 徵 差 異，就 可 被 視 為

完 整 硬 舉 動 作 L 3 的 總 位 移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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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動 作 前 期  

從 站 立 動 作 開 始 ， 軀 幹 向 前 彎 曲 ， 蹲 坐 成 預 備 動 作 後 ，

開 始 起 動 直 到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圖 1 5 中 所 示 之 線 a –線 b）， 此

時 L 3 在 x 方 向 之 位 移 與 C 7、 T 6 具 有 共 同 作 用 的 趨 勢，向 前

運 動 以 產 生 預 備 動 作 。 y 方 向 的 上 下 位 移 ， 在 此 階 段 沒 有 明

顯 的 位 移 現 象 ， 一 來 顯 示 因 為 位 置 已 相 當 接 近 骨 盆 ， 而 有 壓

縮 空 間 的 侷 限 性 ； 再 者 ， 此 特 徵 也 說 明 L 3 在 維 持 脊 柱 工 作

勁 度 ， 以 因 應 外 在 負 荷 的 重 要 特 性 ， 而 在 左 右 位 移 則 比 C 7

與 T 6 明 顯 較 少 。  

（ 二 ） 起 動 前 期  

槓 鈴 離 地 瞬 間，直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時（ 圖 1 5 中 所 示 之

線 b  –線 c）， 此 時 期 L 3 在 x 方 向 表 現 出 持 續 向 後 位 移 ， 與

C 7、 T 6 有 相 同 的 趨 向，為 槓 鈴 上 升 的 初 期 提 供 有 利 的 重 心 位

置，以 減 少 負 荷 相 對 於 身 體 的 力 臂，而 減 少 抗 力 矩 的 大 小； y

方 向 在 槓 鈴 達 最 大 速 度 前 有 很 明 顯 的 向 上 位 移 現 象 ， 直 到 達

最 大 速 度 時 就 不 再 向 上 位 移 ， 此 一 外 在 特 徵 對 於 動 作 速 度 較

快 情 境 時 的 腰 部 勁 度 調 整 ， 就 有 深 入 探 究 的 必 要 了 ； z 方 向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位 移 現 象 。  

（ 三 ） 動 作 期  

從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到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且 速 度 為 零 時 （ 圖

1 5 中 所 示 之 線 b –線 d）， 此 階 段 的 前 後 位 移 比 C 7 與 T 6 較 早

達 到 穏 定 位 置 ， 此 與 L 3 較 近 於 骨 盆 座 標 系 有 不 可 分 割 的 關

係 ； 而 在 y 方 向 的 趨 勢 ， 在 槓 鈴 通 過 最 大 速 度 後 ， 有 非 常 明

顯 的 向 下 位 移（ 產 生 垂 直 壓 縮 現 象 ），可 為 腰 部 環 節 的 穏 定 而

作 一 預 備，而 且 直 到 所 有 動 作 皆 達 穏 定 時， L 3 向 下 位 移 的 現

象 才 趨 於 平 緩 ； z 方 向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位 移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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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5： 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時 ， L 3 位 移 曲 線

圖 。 註 ： x 為 前 後 位 移 ； y 為 上 下 位 移 ； z 為 左 右 位

移 ； v e l o c i t y 為 槓 鈴 移 動 速 度 ； p o s i t i o n 為 槓 鈴 的 位

置；線 a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線 b 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線 c 為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線 d 為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且 速 度 為 零 。  

三 個 標 記 點 相 對 骨 盆 位 置 ， C 7 最 遠 ， 其 次 是 T 6， 而 L 3

離 骨 盆 座 標 最 近 。 因 此 ， 在 位 移 的 變 化 量 ， 會 產 生 與 相 對 距

離 有 關 的 變 化 ， 如 動 作 前 期 的 前 後 位 移 、 全 部 動 作 期 的 左 右

位 移 量 等 測 量 資 料 顯 示 ， 原 本 距 離 骨 盆 較 遠 的 脊 柱 位 置 ， 在

特 徵 上 也 就 呈 現 較 大 的 位 移 。  

L 3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的 位 移 曲 線，在 負 荷 不 同 重 量 下 的 位

移 趨 勢 變 化 ， 如 圖 1 6 所 示 ， L 3 在 z 方 向 與 y 方 向 的 位 移 曲

線 ， 都 顯 示 較 為 平 緩 ， 且 有 位 移 量 變 化 較 小 的 趨 勢 ， 其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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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L 3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間 的 距 離 較 小 ， 因 此 位 移 量 較 小 。 然

而 ， x 方 向 的 前 後 位 移 曲 線 圖 中 ， 負 荷 3 0 %的 重 量 時 ， 在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前， L 3 較 早 到 達 動 作 之 位 置，也 就 是 說 因 應 較

小 負 荷 時， L 3 能 較 早 達 到 完 成 動 作 所 須 要 之 定 點，但 是 隨 著

重 量 負 荷 的 增 加， L 3 調 控 脊 柱 結 構 的 外 在 現 象 即 呈 現 減 少 。 

 

圖 1 6：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時 ， L 3 位 移 曲 線 圖 。 註 ： A 為 3 0 %； B 為 5 0 %； C 為

7 0 %； D 為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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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軀幹的角運動特徵  

 
本 研 究 為 了 分 析 軀 幹 的 角 運 動 特 徵 ， 以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 s a g i t t a l  t r u n k  i n c l i n a t i o n）、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 s a g i t t a l  

k y p h o s i s） 角 度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 s a g i t t a l  l o r d o s i s） 角 度

在 硬 舉 動 作 時 所 蒐 集 之 參 數 ， 作 為 解 釋 脊 柱 彎 曲 形 變 之 參

考 。 本 節 將 分 別 就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及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的 角 運 動 特 徵 ， 而 在 動 作 階 段 的 劃 分 ， 則 與 標

記 點 位 移 階 段 的 劃 分 法 相 同 ， 全 部 動 作 期 包 括 了 動 作 前 期 、

起 動 前 期 及 動 作 期 等 。  

一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定 義 ， 為 矢 狀 面 C 7 到 薦 椎 下 緣 連

線 相 對 於 垂 直 軸 的 夾 角，其 角 度 變 化 特 徵 如 圖 1 7 所 示。全 部

動 作 期（ 如 圖 1 7 所 示 之 線 a -線 d）的 曲 線 意 義，以 實 驗 參 加

者 7 為 例，預 備 直 立 姿 勢 時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約 為 1 0 度，動 作

開 始 時 ， 軀 幹 逐 漸 向 前 彎 曲 ， 並 通 過 垂 直 軸 ， 俾 使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經 過 0 度 ； 當 軀 幹 往 前 下 彎 曲 至 極 值 時 ， 此 一 角 度 約 為

- 3 0 度。軀 幹 前 彎 角 度 逐 漸 加 大，因 此 - 3 0 度 代 表 為 最 大 前 傾

彎 曲 時 的 角 度。在 軀 幹 直 立 時 的 傾 斜 1 0 度 角，則 是 比 垂 直 軸

（ 0 度 ） 更 為 後 傾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 且 角 度 愈 大 代 表 軀 幹 後 傾

愈 多 。 經 比 對 C 7 開 始 向 後 產 生 位 移 曲 線 ， 軀 幹 傾 斜 角 亦 在

此 時 有 角 度 縮 小 的 趨 勢 出 現 ，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傾 斜 角 約 回 復 到

- 1 5 度 。 動 作 期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則 逐 漸 縮 小 ， 通 過 0 度 後 ， 完

成 動 作 時 傾 斜 角 回 復 到 原 預 備 直 立 動 作 的 1 0 度 傾 斜 角 。  

（ 一 ） 動 作 前 期  

    動 作 前 期（ 如 圖 1 7 所 示 之 線 a -線 b）的 軀 幹 傾 斜 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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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實 驗 參 加 者 站 立 成 相 撲 式 硬 舉 動 作 ， 預 備 時 軀 幹 向 前 傾 斜

達 到 將 近 - 3 0 度，對 照 C 7 開 始 向 後 位 移 時，軀 幹 傾 斜 角 也 開

始 減 少 ， 約 在 - 1 2 度 時 ， 槓 鈴 離 地 ， 此 為 縮 短 身 體 重 心 與 槓

鈴 相 對 位 置 的 重 要 動 作 ， 有 利 於 提 舉 外 在 負 荷 。  

（ 二 ） 起 動 前 期  

    在 此 階 段（ 如 圖 1 7 所 示 之 線 b -線 c）軀 幹 傾 斜 角 維 持 穏

定 的 角 度 ，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時 ， 才 有 繼 續 縮 減 的 現 象 ， 因

此 ， 可 以 解 釋 在 起 動 前 期 ， 整 體 脊 柱 矢 狀 面 的 姿 勢 維 持 係 為

一 種 穏 定 的 狀 態 ， 以 維 持 初 期 操 作 重 物 的 離 地 。  

（ 三 ） 動 作 期  

在 動 作 期 （ 如 圖 1 7 所 示 之 線 b -線 d）， 當 槓 鈴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瞬 間 ， 實 驗 參 加 者 隨 著 槓 鈴 垂 直 位 置 的 上 升 ， 逐 漸 縮 小

軀 幹 前 傾 角 度 ， 直 到 槓 鈴 位 置 穏 定 時 ， 軀 幹 傾 斜 角 也 就 逐 漸

達 到 穏 定 的 狀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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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實 驗 參 加 者 7 試 作 最 大 力 量 的 3 0 %時，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曲 線 圖 。 註 ： C 7 為 第 7 頸 椎 前 後 方 向 的 位 移 ；

v e l o c i t y 為 槓 鈴 移 動 速 度； p o s i t i o n 為 槓 鈴 的 位 置；線

a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線 b 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線 c 為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 ； 線 d 為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且 速 度

為 零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 在 負 荷 不 同 重 量 下 的 變 化 趨 勢 如 圖

1 8 所 示，預 備 直 立 姿 勢 與 完 成 時 的 直 立 姿 勢，在 軀 幹 傾 斜 角

上 並 沒 有 太 大 變 化 ， 也 就 是 說 完 成 直 立 時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 不

會 受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影 響 來 產 生 增 大 或 縮 小 。 而 在 起 動 前 期

（ 線 b -線 c），軀 幹 傾 斜 角 在 負 荷 3 0 %與 5 0 %重 量 時，隨 著 槓

鈴 向 上 位 移 達 最 大 速 度 前 ， 軀 幹 傾 斜 角 會 有 開 始 縮 小 角 度 的

現 象 ； 而 當 負 荷 的 重 量 增 加 至 7 0 %與 9 0 %時 ， 軀 幹 傾 斜 角 則

由 於 因 應 重 量 的 增 加 ， 而 有 維 持 工 作 角 度 的 現 象 ， 此 種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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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以 負 荷 9 0 %重 量 時 更 為 明 顯 。  

 

圖 1 8：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時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曲 線 圖 。 註 ： A 為 3 0 %； B 為

5 0 %； C 為 7 0 %； D 為 9 0 %。  

二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為 了 計 算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本 研 究 由 L 3 向 T 6 作 一

射 線 ， 並 以 此 射 線 穿 過 T 6 後 作 延 長 線 ， 而 上 軀 幹 肢 段 （ C 7

到 T 6 連 線 ） 與 前 述 延 長 線 的 夾 角 即 為 所 求 。 胸 椎 後 突 角 的

數 值 越 小 ， 表 示 軀 幹 上 下 二 肢 段 越 近 共 線 的 趨 勢 ， 意 即 胸 椎

後 突 的 情 況 越 不 明 顯 ； 而 當 胸 椎 後 突 角 的 數 值 越 大 ， 表 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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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 幹 和 下 軀 幹 的 肢 體 夾 角 越 大 ， 意 即 胸 椎 後 突 的 外 在 現 象 越

是 明 顯 。 圖 1 9 即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的 變 化 曲

線 ， 由 圖 所 示 ，全 部 動 作 期（ 如 圖 1 9 所 示 之 線 a -線 d）的 曲

線，開 始 動 作 時 的 預 備 直 立 姿 勢，胸 椎 後 突 約 為 1 5 度 角，當

軀 幹 向 前 彎 曲，胸 椎 後 突 角 度 逐 漸 加 大，約 至 2 5 度 時，隨 著

C 7 開 始 向 後 位 移 ，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則 漸 漸 回 復 至 1 5 度 時 ， 槓

鈴 隨 即 離 地 。 而 從 槓 鈴 離 地 至 完 成 動 作 之 期 間 ，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即 沒 有 產 生 較 大 的 變 化 ， 與 接 近 預 備 直 立 姿 勢 角 度 相 近 。  

（ 一 ） 動 作 前 期  

    動 作 前 期（ 如 圖 1 9 所 示 之 線 a -線 b）的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初 期 約 1 5 度，約 經 歷 2 秒 的 時 間，角 度 變 化 加 大 約 達

2 5 度 左 右 ， 然 後 角 度 變 化 則 趨 於 緩 和 ， 直 到 相 對 的 C 7 向 後

位 移 ，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開 始 縮 減 ， 並 於 槓 鈴 離 地 前 恢 復 接 近 預

備 直 立 姿 勢 的 角 度。對 應 到 C 7 的 位 移 曲 線，可 以 說 明 C 7 到

T 6 的 連 線 比 T 6 到 L 3 連 線 向 後 位 移 速 度 要 快，胸 椎 後 突 角 度

才 會 逐 漸 縮 小 。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 胸 椎 後 突 約 恢 復 到 原 來 動 作

起 始 的 1 3 - 1 5 度 ， 此 一 動 作 過 程 主 要 是 軀 幹 先 行 伸 展 ， 在 預

備 上 舉 前 ， 動 作 受 承 載 重 量 影 響 ， 而 增 加 此 一 工 作 角 度 。  

（ 二 ） 起 動 前 期  

    在 起 動 前 期（ 如 圖 1 9 所 示 之 線 b -線 c）槓 鈴 離 地 前，胸

椎 後 突 角 度 有 些 微 增 加 之 趨 勢 ， 但 隨 後 又 恢 復 平 緩 的 曲 線 特

徵 。 在 槓 鈴 離 地 時 ， 軀 幹 隨 即 承 擔 相 當 高 的 負 荷 ， 因 此 ， 出

現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因 承 載 重 量 而 略 為 增 加 ， 之 後 接 續 的 角 度 縮

減 ， 是 軀 幹 主 動 工 作 ， 讓 上 胸 椎 產 生 較 大 的 位 移 ， 以 有 利 於

槓 鈴 提 舉 起 動 的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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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動 作 期  

    在 進 入 動 作 期（ 如 圖 1 9 所 示 之 線 b -線 d）後，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以 較 為 穏 定 的 動 作 範 圍 ， 完 成 槓 鈴 上 舉 動 作 ， 最

大 角 度 變 化 量 約 達 6 - 8 度 ； 這 樣 的 角 度 變 化 即 C 7、 T 6 及 L 3

以 較 接 近 的 趨 勢 ， 向 後 上 方 產 生 位 移 ， 因 此 ， 造 成 了 較 固 定

的 角 度 變 化 。 當 進 入 完 成 動 作 的 階 段 時 ， 平 均 角 度 大 約 維 持

在 1 0 度 上 下 。  

 
圖 1 9：實 驗 參 加 者 7 試 作 最 大 力 量 的 3 0 %時，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曲 線 圖。註： C 7 為 第 7 頸 椎 前 後 方 向 的 位 移 ；

v e l o c i t y 為 槓 鈴 移 動 速 度； p o s i t i o n 為 槓 鈴 的 位 置；線

a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線 b 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線 c 為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 ； 線 d 為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且 速 度

為 零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在 負 荷 不 同 重 量 下 的 變 化 趨 勢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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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0 所 示，起 動 前 期（ 線 b -線 c）在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和 5 0 %

重 量 時 ， 軀 幹 在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有 略 為 增 加 的 現 象 ； 最 大 負 荷

的 7 0 %和 9 0 %重 量 時 ， 起 動 前 期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則 沒 有 增 減

之 狀 況，這 樣 的 情 形 可 以 說 明 C 7、 T 6 與 L 3 在 因 應 較 重 負 荷

時 ， 以 三 點 不 變 的 結 構 體 向 上 位 移 ， 軀 幹 減 少 勁 度 的 調 節 以

完 成 槓 鈴 上 舉 之 動 作 ； 然 而 資 料 也 顯 示 3 0 %和 5 0 %負 荷 時 ，

有 較 多 的 軀 幹 調 節 。  

 

圖 2 0：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時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曲 線 圖 。 註 ： A 為 3 0 %； B

為 5 0 %； C 為 7 0 %； D 為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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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在 本 研 究 中，是 以 T 6 到 L 3 連 成 一

射 線 ， 並 以 此 射 線 穿 過 L 3 後 作 延 長 線 ， 然 後 L 3 到 薦 椎 下 緣

再 連 成 另 一 射 線 與 前 述 延 長 線 成 一 夾 角 ， 就 是 代 表 腰 椎 前 突

的 角 度 ， 而 此 兩 個 肢 段 的 趨 勢 越 接 近 共 線 時 ， 腰 椎 前 突 的 角

度 則 越 顯 縮 小，圖 2 1 即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7 負 荷 3 0 %重 量 時，腰

椎 前 突 的 變 化 特 徵 。 全 部 動 作 期 （ 如 圖 2 1 所 示 之 線 a -線 d）

的 曲 線，開 始 動 作 時 的 預 備 直 立 姿 勢，腰 椎 前 突 約 為 3 0 度 左

右 ， 隨 著 軀 幹 向 前 彎 曲 ， 因 T 6 向 前 及 向 下 位 移 而 產 生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縮 小 ， 角 度 變 化 大 約 至 0 度 時 ， 即 維 持 穏 定 狀 況 ，

相 對 於 C 7 開 始 產 生 向 後 位 移 ， T 6 也 隨 之 向 後 位 移 ， 此 時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漸 漸 增 加，並 約 達 1 0 度 時，方 出 現 槓 鈴 的 離 地 。

從 槓 鈴 離 地 到 起 動 前 期 結 束 ， 此 階 段 的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一 直 維

持 在 1 0 度 左 右，然 而，在 槓 鈴 產 生 位 移 的 最 大 速 度 後，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的 現 象 ， 即 產 生 較 大 的 動 作 幅 度 ， 直 至 增 加 達 到

約 3 0 度 角 時，才 開 始 趨 於 穏 定，此 時 的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與 預 備

的 直 立 姿 勢 角 度 相 當 接 近 。  

（ 一 ） 動 作 前 期  

在 動 作 前 期 （ 如 圖 2 1 所 示 之 線 a -線 b），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由 直 立 時 的 3 0 度，因 應 軀 幹 向 前 彎 曲 動 作，有 逐 漸 減

少 角 度 的 趨 勢 ， 之 後 ，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達 到 約 0 度 時 ， 維 持 此

角 度 約 達 1 秒 以 上 ， 顯 示 動 作 前 期 的 動 作 準 備 ， 人 體 的 上 軀

幹 （ T 6 - L 3） 和 下 軀 幹 （ L 3 -薦 椎 下 緣 ） 將 以 接 近 共 線 的 動 作

形 式 或 結 構 ， 作 為 起 始 負 重 的 機 制 。 隨 著 C 7 的 向 後 位 移 ，

角 度 才 逐 漸 增 加 ， 在 約 達 1 0 度 時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呈 一 穏 定 狀

態 ， 而 後 即 進 入 了 起 動 前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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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起 動 前 期  

    起 動 前 期（ 如 圖 2 1 所 示 之 線 b -線 c）的 腰 椎 前 突 角 維 持

約 1 0 度 的 角 度，此 一 維 持 角 度 的 現 象，直 到 槓 鈴 位 移 速 度 達

最 快 時 ， 才 開 始 產 生 角 度 增 加 之 趨 勢 。 換 言 之 ， 維 持 同 一 角

度 而 槓 鈴 持 續 向 上 位 移 的 情 形，可 以 說 明 C 7、 T 6 與 L 3 在 因

應 較 重 負 荷 時 ， 以 三 點 不 變 的 結 構 體 向 上 位 移 ， 以 完 成 槓 鈴

上 舉 之 動 作 。  

（ 三 ） 動 作 期  

    在 動 作 期（ 如 圖 2 1 所 示 之 線 b -線 d）過 程 中 後 半 階 段（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快 之 後 的 時 期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急 遽 增 加，在 槓 鈴

達 固 定 高 度 時，角 度 即 進 入 約 3 0 度 的 穏 定 狀 態。然 而，腰 椎

前 突 角 達 穏 定 時， C 7 的 位 移 也 於 同 時 間 進 入 穏 定 位 置，表 示

在 動 作 期 完 成 動 作 時 ， C 7 與 構 成 腰 椎 前 突 角 的 三 點 （ T 6、

L 3 及 薦 椎 下 緣 ）， 以 一 種 整 體 性 的 結 構 來 完 成 硬 舉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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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實 驗 參 加 者 7 試 作 最 大 力 量 的 3 0 %時，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曲 線 圖。註： C 7 為 第 7 頸 椎 前 後 方 向 的 位 移 ；

v e l o c i t y 為 槓 鈴 移 動 速 度； p o s i t i o n 為 槓 鈴 的 位 置；線

a 為 C 7 開 始 動 作 瞬 間；線 b 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線 c 為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值 ； 線 d 為 槓 鈴 達 穏 定 位 置 ， 且 速 度

為 零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 在 負 荷 不 同 重 量 下 的 變 化 趨 勢 如

圖 2 2 所 示 ，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曲 線 圖 在 各 負 荷 中 ， 動 作 前 期 進

入 槓 鈴 離 地 之 前 ， 皆 有 一 明 顯 的 轉 折 點 ， 經 過 此 點 後 ， 前 突

角 度 即 進 入 一 維 持 角 度 的 狀 態 ， 且 所 有 負 荷 重 量 的 這 一 腰 椎

前 突 轉 折 點 ， 大 約 在 達 1 0 度 時 ， 方 產 生 穏 定 狀 況 進 入 起 動

前 期 。 在 槓 鈴 速 度 達 到 最 大 時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大 幅 增

加 ， 但 隨 著 負 荷 重 量 的 增 加 ， 其 角 度 的 變 化 趨 勢 依 然 維 持 相

同 以 完 成 工 作 ， 所 以 ， 可 以 進 一 步 說 明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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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在 實 施 硬 舉 動 作 時 ， 角 度 變 化 的 特 徵 較 為 一 致 ， 而 並 不 會

因 為 負 荷 重 量 的 不 同 ， 產 生 其 他 工 作 特 徵 的 變 化 。  

 

圖 2 2：實 驗 參 加 者 6 試 作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時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曲 線 圖 。 註 ： A 為 3 0 %； B

為 5 0 %； C 為 7 0 %； D 為 9 0 %。  

 

第三節、不同負荷下的脊柱彎曲  
 

本 研 究 中 為 了 比 較 實 驗 參 加 者 實 施 硬 舉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 7 0 %及 9 0 %， 並 進 而 比 較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的 脊 柱 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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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差 異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依 變 項 因 子 則 為 在 C 7、 T 6、 L 3 三

個 反 光 標 記 各 動 作 階 段 之 位 移 量 ， 以 及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及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的 變 化 量 。 並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不 同 負 荷 下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相 關 資

料，當 統 計 達 顯 著 差 異 後，則 使 用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0 5。 分 析 後 之 結 果 如 下 ：  

一 、 標 記 點 位 移 量 統 計 分 析  
（ 一 ） 第 7 頸 椎 位 移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中 以 硬 舉 動 作 進 行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的 承 載 ， 第 7 頸

椎 （ C 7） 標 記 點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之 位 移 量 ， 為 位 移 的 最 大 值 減

掉 最 小 值 所 得 之 結 果，在 描 述 統 計 方 面 的 資 料 見 附 錄 C 表 5、

表 6、表 7；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資 料 見 附 錄 D 表 8、

附 錄 E 表 9、 附 錄 F 表 1 0。  

1 .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C 7 在 動 作 前 期 隨 著 重 量 的 增 加，前 後 位 移 量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不

同 負 荷 下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4 . 3 7 0 ， p < . 0 5 ， η 2 = . 3 8 4 ，

P o w e r = . 7 9 9），再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前 後 位 移 量 。 為 了 完 成 工 作 負 荷 ，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槓 鈴 尚 未 離 地 前 的 動 作 前 期 ， 會 出 現 二 種 因 應 負 荷 的 形

式：對 於 較 小 負 荷 的 情 況， C 7 的 前 後 方 向 位 移 也 較 小，並 在

C 7 尚 未 伸 展 完 成 前，就 出 現 槓 鈴 的 離 地 時 相；對 於 較 大 負 荷

的 處 理， C 7 的 前 後 方 向 位 移 就 會 先 行 出 現，直 到 延 伸 至 極 限

位 置 時 ， 才 會 產 生 槓 鈴 的 離 地 時 相 。 動 作 期 不 同 負 荷 的 前 後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結 果 顯 示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F ( 3 , 2 1 ) = 6 . 2 3 0，

p < . 0 5， η 2 = . 4 7 1， P o w e r = . 9 2 5）。 所 以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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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位 移 量 ， 在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明 顯 比 7 0 %和 9 0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 最 大 負 荷 5 0 %的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亦 大 於 7 0 %。 此 現 象

說 明 槓 鈴 離 地 後，軀 幹 在 負 荷 較 輕 重 量 時， C 7 進 行 槓 鈴 上 舉

之 工 作 ， 到 達 完 成 直 立 動 作 階 段 ， 將 因 負 荷 重 量 較 輕 ， 俾 使

軀 幹 可 以 大 幅 度 後 仰 至 穏 定 的 槓 鈴 位 置。然 而，在 7 0 %及 9 0 %

等 較 重 負 荷 重 量 時， C 7 因 為 此 重 量 的 限 制，無 法 大 幅 度 產 生

向 後 位 移 ， 因 此 ， 較 大 負 荷 時 的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則 較 少 。 C 7

在 起 動 前 期 的 前 後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不 同 負 荷 大 小 的 結 果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0 . 1 8 0 ，

p > . 0 5， η 2 = . 0 2 5， P o w e r = . 0 7 8）， 表 示 從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到 槓 鈴

位 移 最 大 速 度 期 間， C 7 的 位 移 量 不 因 為 負 荷 重 量 的 不 同，而

產 生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然 而 ， 全 部 動 作 期 包 括 了 動 作 前 期 與 動

作 期 ， 負 荷 較 輕 重 量 （ 3 0 %與 5 0 %） 時 ， C 7 位 移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產 生 較 小 位 移 量 ， 但 在 動 作 期 卻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 相 反 地 ，

負 荷 較 重 的 重 量 （ 7 0 %與 9 0 %） 時 ， C 7 位 移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量 ， 但 在 動 作 期 卻 產 生 較 小 位 移 ， 因 此 ， 此 一 消

長 的 作 用 下 ， 在 全 部 動 作 期 就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產 生 。  

2 .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C 7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7 . 1 4 6， p < . 0 5， η 2 = . 5 0 5，

P o w e r = . 9 5 6）。 因 此 ， 再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

比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最 大 負 荷 的 7 0 %亦 大

於 3 0 %。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 是 C 7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系 的 垂 直 壓

縮 距 離 ， 而 動 作 前 期 是 預 備 動 作 到 槓 鈴 離 地 前 階 段 ， 所 以 ，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 所 負 荷 的 重 量 就 已 經 承 載 於 軀 幹 了 ， 因 此 ，

重 量 的 增 加 在 槓 鈴 離 地 的 瞬 間 ， 進 而 影 響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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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說，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C 7 垂 直 壓 縮 量 會 增 加。起 動

前 期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下 的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0 . 2 9 0 ， p > . 0 5 ， η 2 = . 0 4 0 ，

P o w e r = . 0 9 6）， 這 說 明 了 從 槓 鈴 離 地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快 之 期

間 ， C 7 與 骨 盆 座 標 系 維 持 較 為 一 致 的 距 離 。 在 動 作 期 的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 統 計 結 果 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2 . 7 7 0 ，

p > . 0 5， η 2 = . 2 8 4， P o w e r = . 5 8 4）， 槓 鈴 離 地 後 經 過 槓 鈴 最 大 速

度 期，最 後 至 完 成 動 作 為 止， C 7 的 上 下 位 移 亦 不 因 負 荷 的 改

變，而 產 生 顯 著 變 化。全 部 動 作 期 也 因 為 動 作 期 的 主 要 關 係，

因 此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3 .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動 作 前 期 不 同 負 荷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

顯 示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F ( 3 , 2 1 ) = 4 . 3 7 1 ， p < . 0 5 ， η 2 = . 3 8 4 ，

P o w e r = . 7 9 9）。因 此，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及 5 0 %重 量 ，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

也 就 是 說，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在 負 荷 9 0 %重 量 時，左 右 位 移 量 明

顯 大 於 較 輕 的 負 荷 重 量 。 全 部 動 作 期 不 同 負 荷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3 . 7 3 6， p < . 0 5，

η 2 = . 3 4 8， P o w e r = . 7 2 7），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及 7 0 %重 量，產 生 較 大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 起 動 前 期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 統 計 結 果 亦 顯 示 有 顯 著 之

差 異（ F ( 3 , 2 1 ) = 5 . 1 8 5， p < . 0 5， η 2 = . 4 2 6， P o w e r = . 8 6 7），作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 在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明 顯 比 5 0 %和

3 0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 最 大 負 荷 7 0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亦 大 於

5 0 %。而 動 作 期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下 的 C 7 左 右 位 移 量，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0 . 8 7 0， p > . 0 5， η 2 = . 4 2 6，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58

P o w e r = . 8 6 7），此 現 象 說 明 槓 鈴 離 地 後，到 達 完 成 直 立 動 作 階

段 ，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在 完 成 動 作 階 段 時 ， C 7 僅 須 要 維 持 伸 展

動 作，因 此， C 7 的 左 右 位 移 量，即 不 會 因 負 荷 量 的 增 減 而 產

生 明 顯 的 變 化 。  

（ 二 ） 第 6 胸 椎 位 移 統 計 分 析  

    第 6 胸 椎 （ T 6） 標 記 點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之 位 移 量 ， 為 位 移

的 最 大 值 減 掉 最 小 值 所 得 之 結 果 ， 在 描 述 統 計 方 面 的 資 料 如

附 錄 G 表 1 1、 表 1 2、 表 1 3；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資

料 見 附 錄 H 表 1 4、 附 錄 I 表 1 5、 附 錄 J 表 1 6。  

1 .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 為 了 探 討 T 6 隨 著 重 量 的 增 加 ， 前 後 位 移

量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不 同 負 荷 下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6 . 4 8 6， p < . 0 5，

η 2 = . 4 8 1， P o w e r = . 9 3 5）。 因 此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T 6 前 後 位 移 量，最 大 負 荷 的

7 0 %亦 大 於 3 0 %的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 也 就 是 說 T 6 在 動 作 前 期

的 前 後 位 移 量 ， 為 了 完 成 工 作 負 荷 ， 在 槓 鈴 尚 未 離 地 前 的 動

作 前 期，因 應 較 小 負 荷 的 情 況， T 6 的 前 後 方 向 位 移 也 較 小 ，

並 在 T 6 尚 未 伸 展 完 成 前 ， 就 出 現 槓 鈴 的 離 地 時 相 ； 對 於 較

大 負 荷 的 處 理， T 6 的 前 後 方 向 位 移 會 先 行 出 現，直 到 延 伸 至

極 限 位 置 時 ， 才 會 產 生 槓 鈴 的 離 地 時 相 。 起 動 前 期 的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顯 示 前 後 位 移 在

不 同 負 荷 下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F ( 3 , 2 1 ) = 1 3 . 9 5 7 ， p < . 0 5 ，

η 2 = . 6 6 6， P o w e r = 1 . 0 0 0）。 因 此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 5 0 %明 顯 比 7 0 %和 9 0 %產 生 較 大 的 前 後 位 移。此 現 象 說

明 槓 鈴 離 地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期 間 ， 在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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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重 量 ， 是 人 體 軀 幹 可 主 動 控 制 的 重 量 範 圍 ， 因 此 ， T 6 有

較 多 控 制 向 後 移 動 的 工 作 範 圍 ， 此 一 控 制 槓 鈴 離 地 後 的 軀 幹

動 作，在 重 量 負 荷 達 到 最 大 負 荷 的 7 0 % - 9 0 %時， T 6 向 後 位 移

的 工 作 範 圍 則 被 較 重 的 重 量 給 限 制 了 。 而 全 部 動 作 期 及 動 作

期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動 作 期 包 括

起 動 前 期 與 完 成 動 作 階 段 ， 在 3 0 %及 5 0 %等 較 輕 負 荷 時 ， 起

動 前 期 T 6 已 完 成 較 大 位 移 量 了，因 此，進 入 完 成 動 作 階 段 ，

即 無 太 多 的 位 移 量 或 空 間 予 以 完 成 工 作；然 而，在 7 0 %及 9 0 %

等 較 重 負 荷 重 量 時， T 6 因 為 此 重 量 的 限 制，缺 乏 大 幅 度 產 生

向 後 位 移 的 空 間 ， 因 此 ， 較 大 負 荷 時 的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則 較

少 。 全 部 動 作 期 則 受 限 於 動 作 前 期 與 起 動 前 期 的 影 響 ， 即 動

作 前 期 7 0 %與 9 0 %重 量 的 位 移 量 較 大 ， 起 動 前 期 7 0 %與 9 0 %

重 量 的 位 移 量 則 較 小 ； 起 動 前 期 3 0 %與 5 0 %重 量 的 位 移 量 較

大 ， 但 在 動 作 前 期 時 ， 3 0 %與 5 0 %重 量 的 位 移 量 則 較 小 ， 而

動 作 期 又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狀 況 下 ， 因 此 ， 此 一 消 長 的 作 用 下 ，

在 全 部 動 作 期 就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產 生 。  

2 .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T 6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6 . 9 2 0， p < . 0 5， η 2 = . 4 9 7，

P o w e r = . 9 5 0）。 因 此， 再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

7 0 %比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而 動 作 前 期 是 預 備

動 作 到 槓 鈴 離 地 前 階 段 ， 所 以 ，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 所 負 荷 的 重

量 就 已 經 承 載 於 軀 幹 了 ， 因 此 ， 重 量 的 增 加 在 槓 鈴 離 地 的 瞬

間 ， 就 對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產 生 了 影 響 ， 也 就 是 說 ， 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增 加 了 T 6 的 垂 直 壓 縮 量 。 起 動 前 期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下 的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亦 達 顯 著 差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60

異（ F ( 3 , 2 1 ) = 3 . 0 7 1， p < . 0 5， η 2 = . 3 0 5， P o w e r = . 6 3 3）。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7 0 %、5 0 %產 生 較 大 的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 即 T 6 在 槓 鈴 離 地 至 達 最 大 速 度 前 ， 仍 然 隨 著 動 作 前 期

的 趨 勢 ， 繼 續 產 生 向 下 位 移 現 象 。 在 動 作 期 的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 統 計 結 果 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1 . 8 4 2 ， p > . 0 5 ，

η 2 = . 2 0 8， P o w e r = . 4 0 8）， 說 明 了 槓 鈴 離 地 後 經 過 槓 鈴 最 大 速

度 期，最 後 至 完 成 動 作 為 止， T 6 的 上 下 位 移 亦 不 因 負 荷 的 改

變 ， 而 產 生 顯 著 變 化 。 全 部 動 作 期 則 也 因 為 動 作 期 的 關 係 ，

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3 .  T 6 左 右 位 移 量  

    動 作 前 期 不 同 負 荷 的 T 6 左 右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

顯 示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F ( 3 , 2 1 ) = 4 . 0 1 2 ， p < . 0 5 ， η 2 = . 3 6 4 ，

P o w e r = . 7 6 0）。因 此，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及 5 0 %重 量 ，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T 6 左 右 位 移 量 。

也 就 是 說， T 6 左 右 位 移 量 在 負 荷 9 0 %重 量 時，左 右 位 移 量 明

顯 大 於 較 輕 的 重 量 負 荷 。 全 部 動 作 期 、 起 動 前 期 與 動 作 期 在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下， T 6 的 左 右 位 移 量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p > . 0 5），也 就 是 說 T 6 的 左 右 位 移 量，不 會 因

負 荷 量 的 不 同 而 產 生 明 顯 的 變 化 。  

（ 三 ） 第 3 腰 椎 位 移 統 計 分 析  

    第 3 腰 椎 （ L 3） 標 記 點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之 位 移 量 ， 為 位 移

的 最 大 值 減 掉 最 小 值 所 得 之 結 果 ， 在 描 述 統 計 方 面 的 資 料 如

附 錄 K 表 1 7、 表 1 8、 表 1 9，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資

料 見 附 錄 L 表 2 0、 附 錄 M 表 2 1、 附 錄 N 表 2 2。  

1 .  L 3 前 後 位 移 量  

L 3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動 作 前 期、動 作 期 及 全 部 動 作 期，經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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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此 現 象 說 明 L 3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系 的 前 後 位 移 量 ， 不 因 負 荷 量 的 改 變 而 有 所

改 變 ， 實 驗 參 加 者 以 接 近 相 同 的 固 定 腰 椎 動 作 形 式 ， 執 行 硬

舉 的 動 作 過 程，因 此，L 3 在 前 後 位 移 量 就 無 顯 著 差 異。然 而，

起 動 前 期 的 L 3 前 後 位 移 量，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顯 示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不 同 負 荷 下 ，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F ( 3 , 2 1 ) = 4 . 0 3 5， p < . 0 5， η 2 = . 3 6 6， P o w e r = . 7 6 3），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比 7 0 %產 生 較 大 的 前 後 位 移 。 顯 示 從 槓

鈴 離 地 到 槓 鈴 速 度 達 最 大 的 期 間 ， 槓 鈴 的 位 移 使 得 前 後 位 移

量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在 最 大 負 荷 3 0 %的 重 量 時， L 3 向 後 移 動

有 較 大 的 空 間 ， 控 制 槓 鈴 離 地 時 的 軀 幹 動 作 ， 但 當 重 量 負 荷

達 到 最 大 負 荷 的 7 0 %時，L 3 向 後 位 移 能 力 則 受 到 此 外 在 重 量

的 限 制 ， 而 影 響 其 工 作 範 圍 。  

2 . L 3 上 下 位 移 量  

    動 作 前 期 L 3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5 . 7 5 6， p < . 0 5， η 2 = . 4 5 1，

P o w e r = . 9 0 3）。 因 此， 再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

7 0 %比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動 作 前 期 是 預 備 動

作 到 槓 鈴 離 地 前 階 段 ， 所 以 ， 在 槓 鈴 離 地 前 ， 所 負 荷 的 重 量

就 已 經 承 載 於 軀 幹 了 ， 因 此 ， 增 加 重 量 在 槓 鈴 離 地 的 瞬 間 ，

就 影 響 了 L 3 上 下 位 移 量 ； 也 就 是 說 ， 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L 3 垂 直 壓 縮 量 明 顯 增 加 了 約 2 m m。 起 動 前 期 L 3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亦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1 0 . 7 9 0， p < . 0 5， η 2 = . 6 0 6， P o w e r = . 9 9 6）， 經 事 後 比

較 後，發 現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7 0 %、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而 動 作 期 L 3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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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亦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7 . 4 6 2 ， p < . 0 5 ， η 2 = . 5 1 6 ，

P o w e r = . 9 6 4），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7 0 %、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而 全 部 動 作 期 L 3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3 . 9 6 6， p < . 0 5， η 2 = . 3 6 2， P o w e r = . 7 5 5）。因 此，再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的 7 0 %比 5 0 %、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比 3 0 %產 生 較 大 的 上 下 位 移 量 。

L 3 相 對 於 骨 盆 座 標 系 的 上 下 位 移 量，在 不 同 負 荷 時 各 個 階 段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現 象 ， 而 L 3 到 薦 椎 下 緣 上 下 位 移 量 ， 就 可

視 為 是 脊 柱 因 承 載 重 量 所 產 生 的 垂 直 壓 縮 量 ， 且 壓 縮 量 在 較

大 負 荷 時 （ 7 0 %及 9 0 %） 會 有 較 大 的 變 化 產 生 ， 因 此 ， L 3 在

不 同 負 荷 時 ， 以 結 構 的 不 同 調 節 勁 度 ， 以 應 對 不 同 重 量 負 荷

的 變 化 。  

3 .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全 部 動 作 期 在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下 的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1 . 5 0 8， p > . 0 5，

η 2 = . 1 7 7， P o w e r = . 3 3 9）；動 作 前 期 在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的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2 . 4 8 0， p > . 0 5， η 2 = . 2 6 2， P o w e r = . 5 3 2）；動 作 期 在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下 的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0 . 8 0 2， p > . 0 5，η 2 = . 1 0 3，P o w e r = . 1 9 3）；

以 上 說 明，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與 不 同 負 荷 間，所 有 動 作 期 間 皆 無

顯 著 差 異。因 為 L 3 比 C 7、 T 6 更 為 接 近 骨 盆 座 標，所 以 可 變

化 的 位 移 量 就 較 小 ， 因 此 ， 較 不 易 產 生 差 異 。 再 以 先 前 L 3

的 前 後、上 下 位 移 量 相 互 比 較， L 3 在 不 同 負 荷 時，僅 以 垂 直

方 向 壓 縮 的 方 式 ， 來 因 應 負 荷 重 量 的 增 加 。 此 一 特 徵 可 以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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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腰 椎 在 因 應 重 量 負 荷 的 改 變 ， 是 以 產 生 垂 直 壓 縮 量 作 為

對 應 的 機 制 。  

二 、 軀 幹 角 度 統 計 分 析  
（ 一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 是 矢 狀 面 C 7 到 薦 椎 下 緣 連 線 ， 其

相 對 於 垂 直 軸 的 夾 角 。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所 測 得 之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變 化 量，在 描 述 統 計 方 面 的 資 料 如 附 錄 O 表 2 3，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資 料 見 附 錄 O 表 2 4。  

動 作 前 期 的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4 . 7 3 4， p < . 0 5， η 2 = . 4 0 3， P o w e r = . 8 3 2），進 一 步 作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9 0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大 於 3 0 %及 5 0 %，

說 明 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從 開 始 準 備 動 作 到 槓 鈴 離 地 前 ， 軀

幹 傾 斜 之 角 度 變 化 量 較 大 ， 此 結 果 說 明 了 C 7、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增 加 的 線 運 動 現 象 。 起 動 前 期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也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1 1 . 7 8 0， p < . 0 5， η 2 = . 6 2 7， P o w e r = . 9 9 8），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的 3 0 %及 5 0 %在 此 時 期 大 於 7 0 %及 9 0 %

之 角 度 變 化 量 ， 此 動 作 現 象 乃 是 重 量 負 荷 較 重 時 ， 軀 幹 受 限

於 重 量 的 因 素 ， 未 能 隨 著 槓 鈴 離 地 高 度 ， 伴 隨 著 逐 漸 挺 直 軀

幹 ， 說 明 了 在 槓 鈴 離 地 至 最 大 速 度 期 間 ， 身 體 軀 幹 維 持 同 一

傾 斜 角 度 向 上 舉 起 重 量 。 然 而 ， 比 對 起 動 前 期 的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因 此 可 以 推 論 雖 然 相 對

重 量 增 加 ， 軀 幹 卻 未 隨 槓 鈴 離 地 高 度 的 變 化 而 挺 直 ， 而 是 因

為 臀 部 有 提 早 上 揚 的 動 作 產 生 。 動 作 期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也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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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存 在（ F ( 3 , 2 1 ) = 3 . 3 1 8， p < . 0 5， η 2 = . 3 2 2， P o w e r = . 6 7 0）。

因 此 ， 再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3 0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變 化 量 ， 大 於 最 大 負 荷 7 0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變 化 量 ， 即 起 動

前 期 到 完 成 穏 定 動 作 ， 最 大 負 荷 3 0 %角 度 變 化 量 皆 大 於 最 大

負 荷 7 0 %， 說 明 了 完 成 動 作 階 段 ， 輕 負 荷 的 重 量 容 易 自 然 後

仰 軀 幹 ， 以 維 持 平 穏 動 作 。 全 部 動 作 期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0 . 8 7 0， p > . 0 5， η 2 = . 1 0 0， P o w e r = . 1 8 8）。因

為，全 部 動 作 期 包 括 了 動 作 前 期 與 動 作 期，負 荷 較 輕 重 量 時，

軀 幹 傾 斜 角 變 化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產 生 較 小 位 移 量 ， 但 在 動 作 期

卻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 相 反 地 ， 負 荷 較 重 的 重 量 時 ， 軀 幹 傾 斜 角

變 化 量 在 動 作 前 期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量 ， 但 在 動 作 期 卻 產 生 較 小

位 移 ， 因 此 ， 在 消 長 的 作 用 下 ， 在 全 部 動 作 期 就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產 生 。  

（ 二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為 L 3 向 T 6 作 一 射 線，並 以 此 射 線

穿 過 T 6 後 作 延 長 線 ， 而 上 軀 幹 肢 段 （ C 7 到 T 6 連 線 ） 與 前

述 延 長 線 的 夾 角 即 為 所 求 。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所 測 得 之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的 變 化 量，在 描 述 統 計 方 面 的 資 料 如 附 錄 P 表 2 5，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資 料 見 附 錄 P 表 2 6。  

動 作 前 期 的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7 . 6 6 1， p < . 0 5， η 2 = . 5 2 3， P o w e r = . 9 6 8），進 一 步 作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9 0 %、 7 0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

大 於 3 0 %及 5 0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 說 明 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亦 有 較 大 的 變 化 量 。 動 作 期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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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亦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7 . 7 0 8 ， p < . 0 5 ， η 2 = . 5 2 4 ，

P o w e r = . 9 6 9）。因 此，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最 大 負 荷 9 0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 大 於 3 0 %及 5 0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

最 大 負 荷 7 0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 大 於 3 0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 說 明 在 槓 鈴 離 地 到 完 成 動 作 期 間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就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變 化

量 。 然 而 ， 因 為 全 部 動 作 期 包 括 了 動 作 前 期 與 動 作 期 ， 而 這

兩 個 階 段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趨 勢 ， 都 呈 現 出 增 加 負 荷 時 ，

其 角 度 變 化 量 也 較 高 ， 因 此 ， 全 部 動 作 期 也 具 有 同 樣 的 顯 著

趨 勢（ F ( 3 , 2 1 ) = 7 . 3 3 8， p < . 0 5， η 2 = . 5 1 2， P o w e r = . 9 6 1），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最 大 負 荷 9 0 %、7 0 %的 角 度 變 化 量 大 於 5 0 %與 3 0 %。 

而 起 動 前 期 的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沒 有 產 生 差 異 現 象

（ F ( 3 , 2 1 ) = 1 . 7 5 3， p > . 0 5， η 2 = . 2 0 0， P o w e r = . 3 9 0），這 樣 的 現 象

可 以 說 明 ， 在 槓 鈴 離 地 到 達 槓 鈴 速 度 最 快 時 ， 構 成 胸 椎 後 突

的 三 個 標 記 點 （ C 7、 T 6 和 L 3） 無 法 在 此 動 作 階 段 因 應 重 量

負 荷 的 不 同 ， 來 完 成 軀 幹 結 構 調 控 的 工 作 。  

（ 三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是 以 T 6 到 L 3 連 成 一 射 線，並 以 此

射 線 穿 過 L 3 後 作 延 長 線，然 後 L 3 到 薦 椎 下 緣 再 連 成 另 一 射

線 與 前 述 延 長 線 成 之 夾 角 。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所 測 得 之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的 變 化 量，在 描 述 統 計 方 面 的 資 料 如 附 錄 Q 表 2 7，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資 料 見 附 錄 Q 表 2 8。  

全 部 動 作 期 的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1 ) = 0 . 5 6 6， p > . 0 5， η 2 = . 0 7 5， P o w e r = . 1 4 7）；動 作 前 期 的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 在 不 同 負 荷 的 變 化 量 ， 以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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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數 分 析，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1 . 5 7 2， p > . 0 5， η 2 = . 1 8 3，

P o w e r = . 3 5 3）；起 動 前 期 的 腰 椎 前 突 角 度，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1 ) = 0 . 5 1 8， p > . 0 5，η 2 = . 0 6 9，P o w e r = . 1 3 8）。

此 結 果 顯 示 ， 所 有 動 作 階 段 的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與 L 3 前 後 、 上 下 及 左 右 位 移 量 的 分 析 結 果 作 比 對 ，

顯 示 均 可 相 互 呼 應，因 此，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因 應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尚 能 維 持 較 一 致 的 變 化 量 來 完 成 硬 舉 動 作 。  

 

第四節、綜合討論  
 

本 研 究 以 三 度 空 間 運 動 學 的 測 量 方 法 ， 記 錄 8 名 國 家 級

健 力 運 動 專 長 選 手 實 施 硬 舉 最 大 負 荷 3 0 %、 5 0 %、 7 0 %及 9 0 %

的 動 作 ，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不 同 負 荷 下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相 關 資 料 ， 了 解 脊 柱 承 載 不 同 負 荷 的 形 變 量 與

對 應 機 制 。 完 整 的 硬 舉 動 作 過 程 為 全 部 動 作 期 ； 全 部 動 作 期

又 包 括 了 動 作 前 期 、 起 動 前 期 和 動 作 期 ， 各 階 段 期 間 脊 柱 標

記 點 位 移 量 ， 為 該 點 位 移 的 最 大 值 減 最 小 值 ； 各 階 段 期 間 脊

柱 彎 曲 傾 斜 角 變 化 量 ， 則 為 該 角 度 所 產 生 之 最 大 角 度 減 最 小

角 度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 在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時 ， 硬 舉 動 作 各 階 段 的 角 度 變 化 量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p > . 0 5）。 L 3 的 前 後 、 上 下 及 左 右 位 移 量 ， 在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時，僅 有 上 下 位 移 量 在 硬 舉 各 動 作 階 段 有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T 6 在 動 作 前 期 及 起 動 前 期 上 下 位 移 現 象 亦 達 顯 著 （ p < . 0 5），

並 且 在 負 荷 較 大 重 量 時 ， 腰 椎 所 產 生 的 壓 縮 量 則 顯 示 較 大 。

以 上 可 以 說 明 ，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執 行 硬 舉 動 作 時 ， 在 不 同 的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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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重 量 ， 不 會 產 生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的 變 化 ， 腰 椎 僅 以 垂 直 的 壓

縮 量 ， 來 因 應 負 荷 重 量 的 增 加 ； 換 言 之 ， 腰 椎 調 節 勁 度 以 為

應 對 重 量 負 荷 改 變 之 機 制 。 而 以 相 對 骨 盆 座 標 系 的 左 右 位 移

量 ， 來 看 C 7、 T 6 及 L 3， 距 離 最 遠 的 C 7 在 左 右 位 移 量 上 顯

著 最 多 ， 其 次 以 距 離 居 中 的 T 6， 而 L 3 則 沒 有 顯 著 左 右 位 移

之 差 異 現 象 ， 因 此 距 離 的 長 短 是 影 響 脊 椎 穏 定 動 作 的 主 要 因

素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在 硬 舉 動 作 前 期 ， 對 不 同 負 荷 重 量

變 化 時 所 測 得 之 結 果 ，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 7 0 %角 度 變 化 大 於 5 0 %與 3 0 %，也 就 是 負 荷 較 重 時，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變 化 量 越 大 。 根 據 前 面 指 出 L 3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

並 沒 有 前 後 及 左 右 的 顯 著 位 移 產 生 ， 因 此 ， 在 構 成 胸 椎 突 角

度 變 化 的 因 素，則 僅 以 C 7 與 T 6 的 前 後 位 移 量 為 主。在 負 荷

較 大 重 量 時 ， L 3 維 持 較 為 一 致 變 化 ， 而 T 6 及 C 7 卻 產 生 較

大 位 移 量，再 加 上 此 時 期 C 7、 T 6 及 L 3 在 上 下 位 移 量 亦 有 顯

著 加 大 現 象 ， 由 以 上 標 記 點 位 移 量 可 知 ， 三 個 標 記 在 槓 鈴 離

地 之 前 ， 即 同 時 產 生 向 下 的 位 移 ， 也 就 是 產 生 垂 直 壓 縮 的 現

象，但 在 此 時 也 伴 隨 著 L 3 維 持 向 後 一 致 的 位 移 量， C 7 與 T 6

則 以 加 大 幅 度 的 向 後 位 移 量 ， 如 此 的 條 件 之 下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即 產 生 變 大 的 趨 向。因 此，在 這 些 現 象 與 特 徵 之 下，

可 以 解 釋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試 舉 7 0 %至 9 0 %的 重 量 時 ， 在 動 作 前

期 的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以 產 生 整 體 （ C 7、 T 6 與 L 3） 垂

直 壓 縮 量 與 加 大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來 完 成 準 備 起 動 前 的 預 備 姿

勢 ； 也 就 是 人 體 脊 柱 在 準 備 舉 起 較 重 的 負 荷 重 量 前 ， 會 調 節

軀 幹 的 勁 度 及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 以 完 成 有 利 的 起 動 動 作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在 動 作 前 期 發 現 ， 最 大 負 荷 9 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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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 幹 傾 斜 角 大 於 3 0 %及 5 0 %， 說 明 在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從 開

始 準 備 動 作 到 槓 鈴 離 地 前 ， 軀 幹 傾 斜 之 角 度 變 化 量 較 大 ， 此

結 果 說 明 C 7、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增 加 的 線 運 動 現 象 ， 是 為 了 使

軀 幹 能 以 較 小 的 傾 斜 角 度，來 舉 起 較 重 的 重 量。F o r t i n（ 1 9 9 6）

指 出 硬 舉 動 作 過 程 中 ， 為 了 讓 臀 部 與 膝 關 節 能 夠 作 用 最 佳 的

力 量，身 體 傾 斜 角 度 相 對 於 垂 直 軸，以 不 大 於 4 5 度 為 最 佳 角

度 ， 而 且 背 部 保 持 平 直 的 或 者 微 彎 ， 可 讓 後 背 部 韌 帶 維 持 最

好 的 彈 性 張 力 。 因 此 ，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動 作 前 期 的 預 備 姿 勢 ，

能 以 調 整 較 佳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 來 對 應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重 量 。

但 是 ， 在 起 動 前 期 卻 發 現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最 大 負 荷 3 0 %

及 5 0 %角 度 變 化 量 ， 大 於 7 0 %及 9 0 %之 角 度 變 化 量 ， 也 就 是

從 槓 鈴 離 地 到 槓 鈴 達 最 大 速 度 期 間 ， 在 負 荷 重 量 較 重 時 ， 由

於 重 量 的 限 制 因 素 ， 實 驗 參 加 者 無 法 隨 著 槓 鈴 離 地 高 度 來 挺

直 軀 幹 ； 而 在 負 荷 重 量 較 輕 時 ， 槓 鈴 離 地 後 ， 軀 幹 即 伴 隨 著

槓 鈴 高 度 逐 漸 挺 直 ， 因 此 ，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變 化 量 是 以 較 輕 重

量 時 角 度 變 化 較 大。換 言 之，實 驗 參 加 者 欲 舉 起 較 重 物 體 時，

皆 受 限 於 重 量 較 重 的 因 素 ， 在 重 物 離 地 後 到 最 大 速 度 前 ， 軀

幹 僅 能 維 持 大 約 相 同 的 傾 斜 角 度 ， 向 上 舉 起 重 量 ； 然 而 ， 負

荷 較 輕 重 量 時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 實 驗 參 加 者 能 主 動 調 整 其 角 度

變 化 ， 讓 軀 幹 角 度 隨 槓 鈴 離 地 後 而 逐 漸 縮 小 。 綜 合 上 述 動 作

前 期 與 起 動 前 期 之 結 果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動 作 前 期 ，

能 以 調 整 預 備 姿 勢 來 應 對 較 重 的 負 荷 重 量 ， 但 進 入 起 動 前 期

之 後 ， 卻 無 法 維 持 以 原 先 的 動 作 趨 勢 ， 繼 續 完 成 舉 起 槓 鈴 的

工 作 ， 因 此 ， 若 能 改 善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起 動 前 期 階 段 的 動 作 趨

勢 ， 對 硬 舉 成 績 的 推 進 能 有 很 大 的 助 益 。  

然 而 ， 起 動 前 期 的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變 化 量 ， 比 對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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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前 後 位 移 量 ， 發 現 軀 幹 傾 斜 角 變 化 量 最 大 負 荷 3 0 %及 5 0 %

角 度 變 化 量 大 於 7 0 %及 9 0 %之 角 度 變 化 量 ， 但 是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因 此 可 以 推 論 最 大 負 荷 的 7 0 %

及 9 0 %的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變 化 減 少 ， 並 非 C 7 位 移 量 有

減 少 ， 而 是 臀 部 產 生 提 早 上 揚 的 動 作 ， 導 致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維

持 較 為 固 定 趨 勢 來 進 行 起 動 工 作 。 依 據 韓 毅 雄 （ 1 9 8 3） 所 指

出 ， 人 體 舉 起 重 量 時 ， 讓 物 體 越 靠 近 身 體 重 心 ， 並 以 較 為 挺

直 的 軀 幹 承 重 ， 可 減 少 腰 椎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 反 之 ， 則 容 易 造

成 背 部 壓 力 和 腰 椎 負 荷 的 增 加 。 臀 部 上 揚 動 作 會 使 硬 舉 起 動

前 期 的 工 作 力 矩 增 長 ， 進 而 使 得 腰 背 部 的 壓 力 加 大 ， 增 加 傷

害 風 險 ， 並 使 力 量 技 術 無 法 充 分 發 揮 。 因 此 ， 避 免 臀 部 提 早

上 揚 動 作，是 減 少 硬 舉 運 動 傷 害 與 增 進 運 動 成 績 的 關 鍵 因 素。 

就 專 項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實 施 4 種 不 同 負 荷 的 硬 舉 動 作 而

言 ， 若 是 將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視 為 是 脊 柱 的 整 體 外 在 工 作 特

徵 ， 那 麼 ， 其 全 部 動 作 期 的 工 作 範 圍 約 在 3 1 - 3 3 度 左 右 ， 且

不 會 因 為 負 荷 量 的 增 減 而 有 不 同 （ p > . 0 5）， 顯 示 本 研 究 招 募

的 運 動 員 在 執 行 實 驗 要 求 的 4 種 負 荷 工 作 時 ， 外 在 整 體 特 徵

多 能 以 接 近 一 致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工 作 要 求 。 在 此 一 相 同 的 工 作

要 求 下 ， 專 業 的 健 力 運 動 員 於 各 動 作 階 段 中 ， 處 理 不 同 負 荷

就 有 其 特 徵 現 象 產 生 。 單 以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來 看 ，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工 作 要 求 ， 在 動 作 前 期 明 顯 高 於 最 大 負 荷 5 0 %； 而

且 也 有 起 動 前 期 的 3 0 %、 5 0 %等 低 負 荷 大 於 7 0 %與 9 0 %的 高

負 荷 之 情 形 。 此 現 象 說 明 了 運 動 員 縱 使 以 相 同 的 起 終 點 位 置

處 理 不 同 的 工 作 負 荷 ， 但 是 其 細 部 不 同 階 段 的 處 理 策 略 卻 是

不 盡 相 同，C 7 的 預 先 大 幅 度 工 作 已 然 成 為 人 體 因 應 較 高 負 荷

之 外 顯 特 徵 。 再 延 續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全 部 動 作 期 對 於 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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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荷 工 作 無 差 異 的 結 果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在 全 部 動 作 期

卻 有 最 大 負 荷 9 0 %和 7 0 %顯 著 高 於 5 0 %與 3 0 %的 工 作 現 象 ，

其 3 - 4 度 的 角 位 置 差 異 主 要 是 先 發 生 在 動 作 前 期 ， 所 以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在 動 作 前 期 ， 也 就 有 最 大 負 荷 的 9 0 %高 過

5 0 %以 下 負 荷 的 情 況 發 生 。 以 上 矢 狀 面 後 突 角 度 與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共 同 作 用 ， 再 加 上 研 究 分 析 顯 示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的 4 種 負 荷 工 作 ，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結 果 ， 就 更 加 說

明 了 人 體 因 應 較 大 負 荷 的 外 在 重 量 時 ， 上 軀 幹 引 發 主 要 工 作

的 動 作 控 制 策 略 ， 然 而 ， 上 軀 幹 先 行 引 發 主 要 負 重 工 作 的 情

況 ， 卻 沒 有 在 這 些 優 秀 健 力 運 動 員 身 上 產 生 帶 動 腰 椎 前 突 的

現 象 ， 則 需 要 本 研 究 接 續 深 入 分 析 了 。  

為 了 探 討 整 體 脊 柱 在 全 部 動 作 期 中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 胸 椎 後 突 角 及 腰 椎 前 突 角 的 結 構 關 係 ， 我 們 將 針 對 所 有

參 數 作 一 綜 合 討 論。在 動 作 期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最 大 負 荷 3 0 %

時 ， 前 後 位 移 量 比 最 大 負 荷 7 0 %及 9 0 %要 大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在 此 階 段 負 荷 3 0 %也 比 最 大 負 荷 7 0 %產 生 角 度 增 加 現

象 ， 但 是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在 動 作 期 沒 有 因 為 C 7 向 後 位 移 量 增

加 ， 而 來 產 生 角 度 變 化 縮 小 的 現 象 ， 再 加 上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在

各 動 作 階 段 無 角 度 變 化 量 增 加 的 現 象 。 綜 合 以 上 所 有 動 作 特

徵 後 ， 可 以 推 論 負 荷 3 0 %重 量 時 ，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在 此 完 成 動

作 階 段 ， 未 產 生 較 大 角 度 變 化 量 ； 深 究 其 主 要 原 因 ， 係 為 骨

盆 座 標 系 的 原 點 － 薦 椎 下 緣 ， 產 生 一 種 向 前 位 移 的 現 象 。 然

而，此 現 象 在 較 大 負 荷 時 並 沒 有 消 失，而 是 因 為 C 7 及 T 6 在

負 荷 7 0 %及 9 0 %重 量 時 ， 動 作 完 成 階 段 的 向 後 位 移 工 作 範 圍

受 到 重 量 的 影 響 ， 無 法 增 加 向 後 位 移 量 ， 因 此 ，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薦 椎 下 緣 向 前 位 移 沒 有 由 於 負 荷 的 增 加 而 有 不 同 之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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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而 這 也 是 造 成 在 最 大 負 荷 7 0 %及 9 0 %的 矢 狀 面 軀 幹 前 傾

角 ， 小 於 最 大 負 荷 3 0 %的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主 要 原 因 。  

薦 椎 下 緣 向 前 位 移 的 外 在 動 作 型 式 ， 就 是 骨 盆 產 生 後 傾

的 動 作 ， 因 此 ， 硬 舉 動 作 的 完 成 動 作 ， 就 是 以 骨 盆 後 傾 動 作

來 協 助 維 持 軀 幹 傾 斜 角 ， 以 為 人 體 重 心 位 置 及 槓 鈴 重 量 之 穏

定 工 作 的 對 應 機 制 。 當 然 ， 此 一 現 象 僅 就 優 秀 健 力 運 動 員 分

析 所 得 ， 一 般 未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者 若 在 因 應 較 大 負 荷 的 工 作

時 ， 是 否 也 會 伴 隨 著 骨 盆 後 傾 完 成 動 作 ？ 亦 或 是 一 般 未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者 沒 有 產 生 骨 盆 後 傾 的 動 作 控 制 機 制 ， 就 前 述 動 作

過 程 與 策 略 的 推 論 ， 是 否 有 可 能 致 使 腰 椎 前 突 過 多 ， 而 容 易

產 生 腰 椎 傷 害 ， 就 有 待 未 來 研 究 的 深 入 探 討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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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  

 

本 研 究 以 三 度 空 間 運 動 學 的 測 量 方 法 ， 記 錄 男 女 各 4 名

國 家 級 健 力 專 長 選 手 在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動 作 時 ，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特 徵 ， 了 解 脊 柱 承 載 不 同 負 荷 的 形 變 與 對 應 機 制 。 其 實

驗 所 得 之 資 料 ， 經 統 計 、 分 析 及 討 論 後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因 應 較 大 重 量 負 荷 時 ，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度 與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皆 顯 示 以 調 節 脊 柱 的 壓 縮 量 ， 增 加 軀 幹 勁

度 以 為 舉 起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的 對 應 方 式 。 在 整 體 脊 柱 工 作 特

徵 ，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的 動 作 前 期 ， 在 最 大 負 荷 9 0 %時 產 生

較 大 的 角 度 變 化 量 ， 研 究 證 明 C 7 產 生 預 先 大 幅 度 工 作 ， 並

由 上 軀 幹 引 發 主 要 動 作 控 制 ， 使 人 體 因 應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脊 柱 能 調 整 最 穏 定 之 起 動 姿 勢，進 行 舉 起 重 物 之 工 作，因 此，

上 軀 幹 動 作 控 制 對 硬 舉 的 起 動 動 作 具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 最 大 負

荷 7 0 %與 9 0 %的 起 動 前 期， C 7 位 移 量 沒 有 顯 著 差 異，而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度 變 化 量 減 少 的 狀 況 ， 是 為 臀 部 產 生 上 揚 動 作

所 致 ， 顯 示 優 秀 的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面 對 較 大 負 荷 重 量 時 ， 仍 會

違 背 原 本 起 動 的 工 作 順 序 ， 以 完 成 上 舉 槓 鈴 的 目 的 。 然 而 ，

在 完 成 硬 舉 動 作 時 ， 軀 幹 產 生 骨 盆 後 傾 動 作 來 固 定 完 成 姿

勢 ， 此 為 完 成 最 後 工 作 的 動 作 機 制 ， 並 且 不 論 負 荷 重 量 的 多

寡 ， 這 個 完 成 動 作 的 機 制 都 顯 示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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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經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討 論 後 ，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供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參 考 ：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8 名 國 家 級 健 力 專 長 選 手 ， 因 此 ，

實 驗 結 果 僅 能 解 釋 健 力 專 項 選 手 在 不 同 負 荷 時 ， 脊 柱 所 產 生

的 形 變 特 徵 。 而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建 議 健 力 專 項 選 手 可 加

強 C 7 到 T 6 的 上 軀 幹 肌 群 訓 練，提 昇 上 軀 幹 引 發 主 要 工 作 的

動 作 控 制 能 力 ， 減 少 運 動 傷 害 風 險 。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方 向 ， 可

以 增 加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樣 本 數 ， 及 使 用 重 量 來 計 算 回 歸 系 數 ，

以 更 進 一 步 驗 證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提 供 傷 害 預 防 的 運 動 參 考 模

式 ； 或 再 深 入 研 究 探 討 較 大 負 荷 時 ， 臀 部 提 早 上 揚 的 可 能 因

素 為 何 ？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範 圍 亦 可 擴 大 為 初 學 者 、 中 等 成 績

者 ， 或 者 沒 有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者 ， 以 提 供 動 作 技 術 修 正 的 具 體

方 式 。 而 一 般 未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者 在 完 成 硬 舉 動 作 時 ， 沒 有 產

生 骨 盆 後 傾 的 動 作 控 制 機 制 ， 是 否 會 導 致 腰 椎 前 突 角 度 過

大 ， 而 產 生 腰 椎 的 傷 害 ？ 以 及 整 體 動 作 力 量 傳 遞 、 肌 肉 用 力

等 相 關 問 題 ， 都 是 很 值 得 力 量 運 動 研 究 繼 續 鑽 研 的 議 題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後 續 發 展 議 題 ， 更 待 所 有 對 此 研 究 有 興 趣 的 人

來 繼 續 深 入 探 究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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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A  實 驗 參 加 者 須 知

實 驗 參 加 者 須 知  

    首 先 感 謝 您 志 願 參 加 本 項 研 究。本 研 究 之 題 目 為：「 使 用

表 面 標 記 分 析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的 脊 柱 彎 曲 」，其 目 的 係 以 三 度 空

間 運 動 學 的 測 量 方 法 ， 記 錄 健 力 運 動 員 在 完 成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動 作 時 ， 脊 柱 彎 曲 或 形 變 的 特 徵 。  

    為 求 避 免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響 ， 並 使 實 驗 能 夠 順 利 進 行 ， 以

獲 取 正 確 資 料 ， 完 成 實 驗 目 的 ， 敬 請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實 驗 須 知 ：  

1 .  請 據 實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  

2 .  請 瞭 解 實 驗 流 程 。  

3 .  實 驗 前 請 先 行 暖 身 活 動 。  

4 .  請 配 合 實 驗 需 要，穿 著 緊 身 衣 褲 以 方 便 反 光 標 記 黏 貼。 

5 .  由 專 人 黏 貼 反 光 標 記 。  

6 .  收 集 自 然 站 立 影 像 。  

7 .  聞 “開 始 ”即 以 自 己 習 慣 的 硬 舉 動 作 速 度 ， 由 預 備 姿 勢

開 始 動 作 ， 在 舉 起 槓 鈴 後 聞 “ 1、 2、 3、 好 ”， 就 可 以 將

槓 鈴 放 回 地 上 。  

8 .  使 用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1 R M， 換 算 出 3 0 %、 5 0 %、 7 0 %及

9 0 %，實 驗 以 各 種 重 量 進 行 3 - 4 次 試 舉，並 於 每 次 完 成

動 作 後 ， 休 息 約 2 - 3 分 鐘 ， 再 進 行 下 一 次 動 作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合 作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陳 重 佑  

吳 鴻 文  

研  究  生   張 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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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實 驗 參 加 者 同 意 書

實 驗 參 加 者 同 意 書  

論 文 題 目 ： 使 用 表 面 標 記 分 析 不 同 負 荷 硬 舉 的 脊 柱 彎 曲  

指 導 教 授 ： 陳 重 佑   博 士  

          吳 鴻 文   博 士  

研  究  生 ： 張 靜 芳  

研 究 單 位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連 絡 電 話 ：（ 0 4） 2 2 2 1 3 1 0 8 轉 2 0 9 7  

    依 實 驗 研 究 之 規 定 ， 研 究 者 有 義 務 將 研 究 的 過 程 ， 以 及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 向 實 驗 參 加 者 說 明 清 楚 ， 且 應 盡 其 所 能 的

保 護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健 康 與 權 益 ， 並 必 須 隨 時 回 答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問 題 。 實 驗 參 加 者 如 改 變 意 願 時 ， 可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 且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但 應 事 先 通 知 研 究 者 。  

 

    本 人 已 經 閱 讀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須 知 ， 且 研 究 者 詳 細 解 說

後 ， 對 於 研 究 的 內 容 、 步 驟 以 及 實 驗 期 間 可 能 發 生 的 狀 況 均

已 瞭 解 ， 並 同 意 參 加 本 實 驗 ， 在 實 驗 期 間 願 全 力 配 合 ， 盡 最

大 的 努 力 來 完 成 實 驗 。  

 

    本 研 究 需 要 您 的 參 與 合 作 ！ 請 在 下 面 實 驗 參 與 者 欄 內 簽

名 ， 表 示 同 意 參 與 實 驗 ， 並 願 意 遵 守 上 列 說 明 。  

 

 

實 驗 參 加 者：                （ 簽 名 ） 

聯  絡  電  話 ：                

聯  絡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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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C   C 7 前 後 、 上 下 及 左 右 位 移 量 描 述 統 計 表  

表 5：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2 6 2  4 1  2 5 1  4 5  2 6 6  4 5   2 6 7  4 6  

動 作 前 期  1 6 4  3 7  1 6 5  2 8  1 7 6  3 2   1 8 8  2 8  

起 動 前 期  1 3  7  1 3  5  1 4  4   1 4  5  

動 作 期  1 7 9  4 0  1 6 9  4 7  1 5 6  4 3   1 6 5  3 9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表 6：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4 9  2 0  4 9  2 0  5 3  2 4   5 5  1 9  

動 作 前 期  4 3  2 2  4 5  2 2  5 1  2 4   5 5  1 9  

起 動 前 期  1 3  1 4  1 3  1 2  1 2  7   1 2  6  

動 作 期  2 8  2 0  2 3  1 6  2 1  1 5   2 4  1 4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表 7：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3 4  1 2  3 5  1 1  3 7  1 2   4 4  1 9  

動 作 前 期  2 6  1 0  2 6  8  3 2  1 5   3 8  2 0  

起 動 前 期  6  3  7  3  9  2   1 0  4  

動 作 期  1 9  1 2  2 4  1 3  2 3  8   2 1  6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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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D

表 8： C 7 前 後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4 2 8 . 8 6 1 . 0 5 2  . 1 3 1 . 2 4 4  

誤 差 b  4 0 7 . 5 9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1 0 1 1 . 3 8 4 . 3 7 0 * . 3 8 4 . 7 9 9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2 3 1 . 4 5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3 . 0 4 0 . 1 8 0  . 0 2 5 . 0 7 8  

誤 差 b  1 6 . 9 0   

動 作 期    

負 荷 a  7 4 0 . 3 0 6 . 2 3 0 * . 4 7 1 . 9 2 5 3 0 > 9 0 , 7 0  

誤 差 b  1 1 8 . 7 6 5 0 > 7 0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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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

表 9： C 7 上 下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4 8 . 0 0 2 . 1 7 5  . 2 3 7 . 4 7 5  

誤 差 b  3 8 . 6 2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2 5 3 . 9 6 7 . 1 4 6 * . 5 0 5 . 9 5 6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3 5 . 5 4  7 0 > 3 0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5 . 7 1 0 . 2 9 0  . 0 4 0 . 0 9 6  

誤 差 b  1 9 . 7 0   

動 作 期    

負 荷 a  5 8 . 0 5 2 . 7 7 0  . 2 8 4 . 5 8 4  

誤 差 b  2 0 . 9 4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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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F

表 1 0： C 7 左 右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1 4 4 . 9 0  3 . 7 3 6 * . 3 4 8 . 7 2 7 9 0 >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3 8 . 7 9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2 7 0 . 4 0  4 . 3 7 1 * . 3 8 4 . 7 9 9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6 1 . 8 6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2 7 . 7 3  5 . 1 8 5 * . 4 2 6 . 8 6 7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5 . 3 5   7 0 > 3 0  

動 作 期     

負 荷 a  3 5 . 2 9  0 . 8 7 0  . 1 1 1 . 2 0 7  

誤 差 b  4 0 . 5 7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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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G   T 6 前 後 、 上 下 及 左 右 位 移 量 描 述 統 計 表  

表 1 1：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1 7 3  3 0  1 7 2  3 3  1 8 0  3 2   1 8 1  3 9  

動 作 前 期  1 1 8  3 4  1 2 1  3 3  1 2 8  3 2   1 3 7  2 6  

起 動 前 期  4 0  1 6  3 6  1 5  2 6  8   1 9  8  

動 作 期  1 3 4  3 7  1 2 8  3 7  1 2 1  3 2   1 3 0  3 5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表 1 2：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4 4  1 1  4 2  1 0  4 6  1 0   4 6  1 2  

動 作 前 期  2 4  1 1  2 5  1 0  3 1  1 1   3 3  1 4  

起 動 前 期  8  9  7  8  8  6   1 0  7  

動 作 期  2 8  1 2  2 5  1 1  2 5  1 0   2 7  9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表 1 3： T 6 左 右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2 3  9  2 4  8  2 5  9   3 0  1 4  

動 作 前 期  1 9  7  1 8  5  2 2  9   2 6  1 4  

起 動 前 期  5  1  5  2  6  2   6  3  

動 作 期  1 5  1 0  1 8  9  1 7  7   1 5  5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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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H

表 1 4： T 6 前 後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1 7 8 . 4 5 1 . 0 3 4  . 1 2 9 . 2 4 0  

誤 差 b  1 7 2 . 6 4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5 4 3 . 5 1 6 . 4 8 6 * . 4 8 1 . 9 3 5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8 3 . 7 9  7 0 > 3 0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6 9 5 . 8 6 1 3 . 9 5 7 * . 6 6 6 1 . 0   3 0 , 5 0 > 7 0 , 9 0  

誤 差 b  4 9 . 8 6   

動 作 期    

負 荷 a  2 4 5 . 4 4 2 . 7 9  . 2 8 5 . 5 8 6  

誤 差 b  8 8 . 0 6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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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表 1 5： T 6 上 下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2 0 . 7 3 0 . 6 2 6  . 0 8 2 . 1 5 8  

誤 差 b  3 3 . 1 1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1 3 4 . 8 6 6 . 9 2 0 * . 4 9 7 . 9 5 0 9 0 ,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1 9 . 4 9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1 8 . 4 3 3 . 0 7 1 * . 3 0 5 . 6 3 3 9 0 > 7 0 , 5 0  

誤 差 b  6 . 0 0   

動 作 期    

負 荷 a  1 7 . 7 5 1 . 8 4 2  . 2 0 8 . 4 0 8  

誤 差 b  9 . 6 3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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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J

表 1 6： T 6 左 右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6 9 . 7 8  1 . 9 0 4  . 2 1 4 . 4 2 1  

誤 差 b  3 6 . 6 5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1 1 5 . 7 9  4 . 0 1 2 * . 3 6 4 . 7 6 0 9 0 > 3 0 , 5 0  

誤 差 b  2 8 . 8 6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2 . 1 6  0 . 5 1 4  . 0 6 8 . 1 3 7  

誤 差 b  4 . 2 0    

動 作 期     

負 荷 a  1 7 . 1 4  0 . 6 4 8  . 0 8 5 . 1 6 2  

誤 差 b  2 6 . 4 6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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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K   L 3 前 後 、 上 下 及 左 右 位 移 量 描 述 統 計 表  

表 1 7： L 3 前 後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1 7  5  1 8  6  1 8  6   1 9  8  

動 作 前 期  1 4  5  1 4  7  1 4  6   1 6  8  

起 動 前 期  5  4  4  3  3  2   4  2  

動 作 期  1 3  5  1 2  4  1 1  4   1 1  4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表 1 8： L 3 上 下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1 5  2  1 6  4  1 7  4   1 7  3  

動 作 前 期  8  2  8  2  1 0  3   1 0  3  

起 動 前 期  2  1  2  1  2  1   3  1  

動 作 期  1 2  2  1 2  4  1 3  2   1 4  2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表 1 9：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1 1  3  1 3  5  1 4  4   1 4  5  

動 作 前 期  8  3  1 0  6  1 0  5   1 1  7  

起 動 前 期  4  2  4  2  4  1   5  3  

動 作 期  9  3  1 1  4  1 1  4   1 1  3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移 動 單 位 為 公 厘 （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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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L

表 2 0： L 3 前 後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2 . 8 2  0 . 4 3 0  . 0 5 8 . 1 2 1  

誤 差 b  6 . 5 6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6 . 0 5  1 . 0 9 3  . 1 3 5 . 2 5 3  

誤 差 b  5 . 5 3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6 . 5 1  4 . 0 3 5 * . 3 6 6 . 7 6 3 3 0 > 7 0  

誤 差 b  1 . 6 2    

動 作 期     

負 荷 a  6 . 4 9  1 . 8 8 7  . 2 1 2 . 4 1 7  

誤 差 b  3 . 4 4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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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M  

表 2 1： L 3 上 下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9 . 7 1 3 . 9 6 6 * . 3 6 2 . 7 5 5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2 . 4 5 9 0 > 3 0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8 . 9 4 5 . 7 5 6 * . 4 5 1 . 9 0 3 7 0 ,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1 . 5 5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4 . 1 1 1 0 . 7 9 0 * . 6 0 6 . 9 9 6 9 0 >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0 . 3 8  

動 作 期   

負 荷 a  1 2 . 6 2 7 . 4 6 2 * . 5 1 6 . 9 6 4 9 0 >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1 . 6 9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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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N

表 2 2： L 3 左 右 位 移 量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1 4 . 5 6  1 . 5 0 8 . 1 7 7 . 3 3 9   

誤 差 b  9 . 6 5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1 3 . 5 3  2 . 4 8 0 . 2 6 2 . 5 3 2   

誤 差 b  5 . 4 6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4 . 0 2  1 . 9 1 4 . 2 1 5 . 4 2 3   

誤 差 b  2 . 1 0    

動 作 期     

負 荷 a  6 . 0 3  0 . 8 0 2 . 1 0 3 . 1 9 3   

誤 差 b  7 . 5 2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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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O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統 計 分 析 表  

表 2 3： 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3 2 . 8 1  6 . 0 6  3 1 . 7 6 6 . 3 3 3 3 . 6 0 6 . 7 4   3 3 . 2 9  6 . 7 0

動 作 前 期  2 0 . 2 6  4 . 7 6  2 0 . 3 9 3 . 7 9 2 1 . 7 5 4 . 2 3   2 3 . 3 0  3 . 8 8

起 動 前 期  7 . 1 4  2 . 2 9  6 . 7 1 2 . 2 2 5 . 0 4 1 . 3 6   3 . 8 3  1 . 4 7

動 作 期  2 3 . 3 0  5 . 3 0  2 2 . 2 6 6 . 0 8 2 1 . 1 9 6 . 0 9   2 2 . 3 5  5 . 2 7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單 位 為 度 。  

 

表 2 4：矢 狀 面 軀 幹 傾 斜 角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5 . 2 0  0 . 7 8 0  . 1 0 0 . 1 8 8  

誤 差 b  6 . 6 7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1 6 . 1 8  4 . 7 3 4 * . 4 0 3 . 8 3 2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3 . 4 2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1 8 . 7 3  1 1 . 7 8 0 * . 6 2 7 . 9 9 8 3 0 , 5 0 > 7 0 , 9 0  

誤 差 b  1 . 5 9    

動 作 期     

負 荷 a  5 . 9 1  3 . 3 1 8 * . 3 2 2 . 6 7 0 3 0 > 7 0  

誤 差 b  1 . 7 8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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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P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統 計 分 析 表

表 2 5： 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1 3 . 7 0  4 . 1 8  1 4 . 1 9 4 . 4 4 1 7 . 1 8 5 . 7 7   1 7 . 9 3  6 . 9 3

動 作 前 期  1 1 . 8 4  3 . 6 7  1 3 . 2 2 4 . 6 1 1 6 . 3 1 5 . 9 8   1 6 . 8 4  7 . 0 8

起 動 前 期  1 . 7 7  1 . 4 4  1 . 4 1 0 . 5 4 1 . 9 3 0 . 8 4   2 . 2 4  1 . 1 4

動 作 期  7 . 6 1  5 . 4 1  9 . 4 3 6 . 1 6 1 0 . 6 9 6 . 4 9   1 2 . 0 3  7 . 3 1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單 位 為 度 。  

 

表 2 6：矢 狀 面 胸 椎 後 突 角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3 5 . 8 0  7 . 3 3 8 * . 5 1 2 . 9 6 1 9 0 ,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4 . 8 8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4 6 . 5 1  7 . 6 6 1 * . 5 2 3 . 9 6 8 9 0 , 7 0 > 5 0 , 3 0  

誤 差 b  6 . 0 7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0 . 9 6  1 . 7 5 3  . 2 0 0 . 3 9 0  

誤 差 b  0 . 5 5    

動 作 期     

負 荷 a  2 8 . 3 4  7 . 7 0 8 * . 5 2 4 . 9 6 9 9 0 > 5 0 , 3 0  

誤 差 b  3 . 6 8   7 0 > 3 0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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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Q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統 計 分 析 表  

表 2 7： 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在 各 階 段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3 0 %  5 0 %  7 0 %   9 0 %  

變 數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全 部 動 作 期  2 4 . 8 8  5 . 2 5  2 4 . 0 4 5 . 6 6 2 3 . 4 2 5 . 8 0   2 4 . 4 4  3 . 9 6

動 作 前 期  1 3 . 5 5  4 . 1 3  1 3 . 4 8 4 . 4 5 1 3 . 8 7 3 . 6 3   1 5 . 2 6  4 . 9 9

起 動 前 期  4 . 0 7  1 . 1 6  3 . 5 9 1 . 5 7 3 . 3 0 0 . 8 9   3 . 5 3  1 . 8 2

動 作 期  1 8 . 9 3  5 . 0 2  1 9 . 0 5 6 . 3 4 1 8 . 3 9 5 . 1 2   2 0 . 7 3  4 . 8 1

註 ： M e a n 為 平 均 值 ； S D 為 標 準 差 ； 單 位 為 度 。  

 

表 2 8：矢 狀 面 腰 椎 前 突 角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事 後 比 較  

全 部 動 作 期    

負 荷 a  3 . 0 8  0 . 5 6 6 . 0 7 5 . 1 4 7  

誤 差 b  5 . 4 5   

動 作 前 期    

負 荷 a  5 . 5 5  1 . 5 7 2 . 1 8 3 . 3 5 3  

誤 差 b  3 . 5 3   

起 動 前 期    

負 荷 a  0 . 8 5  0 . 5 1 8 . 0 6 9 . 1 3 8  

誤 差 b  1 . 6 4   

動 作 期    

負 荷 a  8 . 1 6  1 . 0 1 5 . 1 2 7 . 2 3 6  

誤 差 b  8 . 0 4   

註 ： η 2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3； b d f = 2 1； * p < . 0 5。  


